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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緣起與目的 

臺灣地區山多平原少，溪流、河谷數量可觀，陸上交通之聯結需仰賴橋梁。

為協助全國各橋梁管理機關有效管理所轄橋梁，本所於民國 88 年委託國立中央

大學開發「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Taiwan Bridge Management System，

以下簡稱 T-BMS)供交通部、內政部營建署及各縣市政府使用。T-BMS 於民國

89 年正式上線後，各橋梁管理單位開始將橋梁基本資料及檢測資料輸入 T-BMS

內，依據 T-BMS 之統計，民國 96 年 2 月 26 日時，全橋橋梁共計 25,758 座，

其中屬高公局者計 2,066 座，鐵路局計 1,906 座，公路總局計 4,143 座（含代養

縣道），縣市政府（含直轄市）計 17,643 座，當時各機關所轄橋梁數量如圖 1.1

所示。為了解 T-BMS 內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本所於民國 96 年時在公路總

局之協助下進行「『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資料檢核計畫」針對 23 個縣市政

府所轄 6 公尺以上之橋梁進行隨機抽選及實地檢核，經當時統計，在資料完整性

方面，計有 2,040 座橋梁需補填入 T-BMS 內，而基本資料及檢測資料之正確率

如表 1-1。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2066

交通部公路總局,

4143

交通部鐵路局,

1906

各縣市政府, 17643

 
圖 1.1  臺灣地區主要橋梁管理機關所轄橋數統計（民國 96 年 2 月 26 日） 

 

前述計畫結束後，各縣市政府陸續進行資料補登作業，依 T-BMS 之統計，

截至 98 年 5 月 1 日為止，我國正常使用之橋梁共 27,021 座（不含臺北捷運、

高雄捷運及高速鐵路），各橋梁管理機關所轄橋數如圖 1.2 所示，其中各縣市政

府所轄橋梁數由 17,643 增加為 19,020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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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資料檢核計畫結果（民國 96 年 12 月） 

NO 縣市 基本資料正確率 檢測資料正確率 橋梁資料正確率 

1 基隆市 100.00% 100.00% 100.00% 

2 臺北市 91.24% 73.71% 82.47% 

3 臺北縣 95.62% 84.78% 90.20% 

4 桃園縣 99.51% 99.90% 99.70% 

5 新竹市 100.00% 93.53% 96.77% 

6 新竹縣 100.00% 98.96% 99.48% 

7 苗栗縣 94.72% 41.53% 68.13% 

8 臺中市 96.67% 94.38% 95.52% 

9 臺中縣 95.11% 96.25% 95.68% 

10 南投縣 97.67% 98.26% 97.97% 

11 彰化縣 98.06% 98.75% 98.40% 

12 雲林縣 98.20% 89.34% 93.77% 

13 嘉義市 97.47% 99.33% 98.40% 

14 嘉義縣 95.40% 91.45% 93.43% 

15 臺南市 93.58% 87.50% 90.54% 

16 臺南縣 93.87% 44.88% 69.37% 

17 高雄市 98.56% 100.00% 99.28% 

18 高雄縣 96.60% 89.38% 92.99% 

19 屏東縣 92.97% 77.71% 85.34% 

20 臺東縣 89.15% 94.35% 91.75% 

21 花蓮縣 81.13% 82.09% 81.61% 

22 宜蘭縣 97.47% 95.57% 96.52% 

23 澎湖縣 83.33% 100.00% 91.67%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2133

交通部公路總局,

3997

交通部鐵路局,

1871

各縣市政府, 19020

 
圖 1.2  臺灣地區主要橋梁管理機關所轄橋數統計（民國 98 年 5 月 1 日） 

「『臺灣地區橋梁管理系統』資料檢核計畫」完成迄今已逾 2 年，期間臺灣

地區遭逢多次重大颱風豪雨侵襲，各地山、河遽變之情形不斷發生，中、南部地

區也因而發生了多起橋梁斷落、人員傷亡之不幸事件，而原有之橋梁檢測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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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構件及檢測重點亦隨之有所調整，在此氣侯變遷劇烈、天災頻繁之艱困環境

下，各橋梁管養單位登載於 T-BMS 之資料是否詳實？愈益重要，頗值得探究，

惟鑒於目前登載於系統內之橋梁數量眾多，已逾 2 萬 7 仟座，在資源有限之情

況下，爰進行本次計畫針對公路總局及相關縣市政府管養之部分橋梁進行抽選及

實地查核，以期了解該些橋梁登載資料之詳實情形，作為督促相關單位加強橋梁

管理業務之依據，並期能作為後續類似計畫進行時之參考 

 

 

1.2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計畫以公路總局及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南投縣、臺南縣、屏東縣、

花蓮縣及臺東縣管養橋梁為對象，就所轄橋梁之特性、分佈及常見之受災肇因等

基本資料進行搜集分析，並篩選、抽查部分橋梁進行現地查核。其中公路總局管

養橋梁查核面積至少 6 萬平方公尺；而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南投縣、臺南

縣、屏東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8 個縣政府管養橋梁查核面積至少 6 萬平方公

尺，全部計畫總查核面積至少 12 萬平方公尺。 

 

 

1.3  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研究主要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分為以下 4 項： 

1. 橋梁基本資料搜集及分析： 

針對「公路總局」及「相關縣市政府(至少需包含新竹縣、苗栗縣、南投

縣、臺南縣、屏東縣、臺東縣)」管養橋梁之特性、分佈及常見之受災肇

因等基本資料進行搜集分析，以作為橋梁篩選流程建立時之參考。 

2. 查核橋梁篩選流程建立及現勘橋梁抽選： 

利用前述分析結果擬定查核橋梁之篩選原則及流程，並據以自「公路總

局」及「相關縣市政府(至少需包含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臺南縣、

屏東縣、臺東縣)」管養橋梁中抽選「數量適當，能反映管養單位整體橋

梁檢測業務詳實情形」之橋梁數量進行現勘查核，其中地方政府橋梁查

核面積至少 6 萬平方公尺，全部計畫總查核面積至少 12 萬平方公尺。 

3. 抽選橋梁現勘查核： 

針對前述抽選橋梁進行現勘，並據以查核該些橋梁於 T-BMS 內之相關資

料是否詳實。 

4. 現勘查核資料彙整及分析： 

彙整及分析前述實地查核資料，以利了解該些橋梁實際狀況及查核結

果，並據以針對差異原因及改善方式進行分析及建議，俾利作為督促相

關單位加強橋梁管理業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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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本研究首先透過 T-BMS 蒐集研究範圍內橋梁之基本資料及定期檢測資

料，再依其特性及受災風險進行分層抽樣(抽出之橋面版面積至少12萬平方公尺)

及現勘，於現勘前，統一對所有現勘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並且在各現勘隊伍進行

第一次現勘時，由橋梁目視檢測經驗豐富之人員陪同進行現勘。現勘完成後之資

料先經由各隊伍彙整，再交由經驗豐富之專家及顧問進行審核，並俟審核通過

後，進行總彙整及分析，最後撰寫成果報告。 

 

 

 

 

橋梁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

查核橋梁篩選流程建立及現勘橋梁抽選

現勘人員教育訓練

抽選橋梁現勘查核

現勘查核資料彙整及分析

成果報告撰寫
 

圖 1.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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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橋梁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 

2.1  基本資料統計 

本研究之橋梁基本資料以 T-BMS 內所登錄之資料為準，研究範圍內新竹

縣、苗栗縣、雲林縣、南投縣、臺南縣、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等 8 個縣所轄

管之橋梁計 8,937 座，各縣之橋數、總橋長、總橋面版面積、平均橋齡、平均橋

長及平均橋面板面積整理如表 2-1；公路總局各工務段轄管之橋梁計 3,844 座，

各工務段之橋數、總橋長、總橋面版面積、平均橋齡、平均橋長及平均橋面板面

積整理如表 2-2。 

表 2-1 本計畫內各縣政府所轄橋數（民國 99 年 6 月） 

縣市名稱 總橋數 總橋長(M) 總橋面版面積(M2)
平均橋齡

(年) 
平均橋長(M) 平均橋面版面積(M2)

新竹縣 973 23477.77 218477.32 23.59 24.13 224.54 

苗栗縣 1398 33712.83 340265.10 19.98 24.12 243.39 

雲林縣 1369 25031.25 211817.58 21.33 18.28 154.72 

南投縣 2333 43274.95 334627.66 19.26 18.55 143.43 

臺南縣 1332 28018.41 247291.72 20.61 21.03 185.65 

屏東縣 613 15705.90 156071.14 20.47 25.62 254.60 

花蓮縣 599 27750.33 242094.10 22.17 46.33 404.16 

臺東縣 320 13066.79 99608.68 20.24 40.83 311.28 

總計 8937 210038.23 1850253.30 20.68 23.50 207.03 

 

 

新竹縣, 973

苗栗縣, 1398

雲林縣, 1369

南投縣, 2333

臺南縣, 1332

屏東縣, 613

花蓮縣, 599

臺東縣, 320

 
圖 2.1  本計畫內各縣政府所轄橋數（民國 9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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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本計畫內公路總局所轄橋數（民國 99 年 6 月） 

工程處 工務段 總橋數 總橋長(M)
總橋面版 
面積(M2) 

平均橋齡

(年) 
平均橋長

(M) 
平均橋面版

面積(M2) 

中和段 165 54831.28 732045.03 21.45 332.31 4436.64 

中壢段 114 33499.30 699838.86 20.45 293.85 6138.94 

復興段 64 3450.10 46205.78 27.91 53.91 721.97 

景美段 198 12406.38 179588.04 22.97 62.66 907.01 

第一區 
養護工程處 

新竹段 67 20038.40 440191.02 19.97 299.08 6570.02 

谷關段 46 1511.90 12046.78 35.96 32.87 261.89 

信義段 72 6916.70 60275.85 20.24 96.07 837.16 

南投段 202 12912.17 216369.16 31.00 63.92 1071.13 

苗栗段 165 36465.29 807632.45 14.64 221.00 4894.74 

員林段 57 56419.80 897343.00 10.28 989.82 15742.86

埔里段 116 4425.30 54793.70 24.72 38.15 472.36 

彰化段 280 41181.80 888200.50 25.23 147.08 3172.14 

第二區 
養護工程處 

臺中段 167 35720.81 829166.28 26.07 213.90 4965.07 

甲仙段 106 5368.52 47321.46 23.84 50.65 446.43 

高雄段 168 20518.58 666358.46 25.07 122.13 3966.42 

楓港段 143 4510.75 78078.62 30.06 31.54 546.00 

臺東段 172 13082.64 214829.62 17.84 76.06 1249.01 

潮州段 207 19385.20 392799.65 27.50 93.65 1897.58 

澎湖段 8 1177.60 15014.50 18.00 147.20 1876.81 

第三區 
養護工程處 

關山段 67 4549.40 53270.92 28.03 67.90 795.09 

玉里段 78 6325.25 62630.82 21.73 81.09 802.96 

花蓮段 96 12306.26 194098.97 16.49 128.19 2021.86 

南澳段 69 5768.53 81756.70 21.26 83.60 1184.88 

洛韶段 24 1164.29 11044.44 24.75 48.51 460.18 

獨立山段 40 3351.10 21193.00 22.98 83.78 529.83 

第四區 
養護工程處 

頭城段 55 5865.11 84280.44 26.40 106.64 1532.37 

斗南段 241 23231.67 617229.37 17.22 96.40 2561.12 

水上段 251 31126.06 719807.69 20.09 124.01 2867.76 

阿里山段 63 2056.80 22111.38 26.32 32.65 350.97 

新營段 147 13377.50 270967.19 17.20 91.00 1843.31 

新化段 96 15661.70 346229.55 18.67 163.14 3606.56 

第五區 
養護工程處 

曾文段 100 3469.90 47439.90 26.87 34.70 474.40 

總計 3844 512076.09 9810159.13 22.79 133.21 25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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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工程處,

608

二區工程處,

1105

三區工程處,

871

四區工程處,

362

五區工程處,

898

 
圖 2.2  本計畫內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所轄橋數（民國 99 年 6 月） 

 

2.2  橋梁基本資料表 

 T-BMS 內各橋均建有橋梁基本資料，包含橋名、使用狀況、設施種類、管

理機關、轄下機關、所在縣市及區鄉、道路等級、路線、橋頭里程、橋尾里程、

竣工年月、最近維修年月、參考地標、是否為跨河橋、上游 500 公尺構造物、

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橋梁總長、最大淨寬、最小淨寬、總車道數、最大跨距、

跨距分配、橋面版面積、總橋孔數、最高橋墩高度、最低橋上淨高、最低橋下淨

高、橋梁 GIS 座標、結構型式、支撐端型式、主梁材質、主梁型式、橋面板材

質、鋪面材質、伸縮縫型式、支承型式、橋台型式、橋台基礎型式、翼牆/擋土

牆型式、橋墩材質、橋墩型式、橋墩基礎型式、橋基保護工法、防震設施、防落

橋長度等欄位。表格如表 2-3 所示 

 

 

 

 

 

第一區養護工

程處 608 座 
第五區養護工

程處 898 座 

第四區養護工

程處 362 座 
第二區養護工

程處 1,105 座 

第三區養護工

程處 87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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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 

 

橋梁名稱  橋梁編號  使用狀態  設施種類  

管   理   資   料 

  管理機關   轄下機關   
所在縣市  所在區鄉  道路等級  路線  
橋頭里程  橋尾里程  竣工年月  最近維修年月  

造價  合約編號  交流/匝道  匝道編號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竣工圖說保存地點  

檢測週期  跨越物體  改道長度  年平均每日交通量  

參考地標  

河   川   資   料 

是否為跨河橋  跨越河川類別 其他 河川管理單位 其他 河川名稱 霄裡溪 
河川里程  
上游 500 公尺構

造物 
 

下游 500 公尺構

造物 
 

上游最近水位站  計畫洪水位  計畫河寬  
計畫堤頂高程  設計河床高程  設計橋梁出水高  

幾   何   資   料 

橋梁總長  A1 進橋版長度  A2 進橋版長度  

最大淨寬  最小淨寬  橋版投影面積  

總車道數  總橋孔數  最大跨距  

跨距分配  

最高橋墩高度  最低橋上淨高  最低橋下淨高  

橋頭 GPS 經度  橋頭 GPS 緯度  橋尾 GPS 經度  橋尾 GPS 緯度  

結   構   資   料 

結構型式  

支撐端型式  主梁材質  主梁型式  鋼構接合型式  

橫梁型式  橋面版材質  鋪面材質  伸縮縫型式  

支承型式  橋台型式  橋台基礎型式  翼牆/擋土牆型式  

橋墩材質  橋墩型式  橋墩基礎型式  橋墩最淺基礎深度  

橋基保護工法        橋墩最深基礎深度  

特 殊 結 構 資 料 

橋塔材質  橋塔型式  主纜索型式  

吊索型式  吊索佈置型式  索面系統型式  索面佈置型式  

拱上結構型式  橋面版位置  拱圈材質  橫桿材質  

吊材材質  立柱材質  鋼纜型式  錨定裝置  

設   計   資   料 

設計活載重  地盤種類  防震設施  防落橋長度  

橋梁所在震區  設計水平地表加速度  
設計垂直地表加速

度 
 

建   檔   資   料 

建檔人員  建檔單位  
資料原始紀錄日

期 
 資料最新修改日期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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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橋梁定期檢測資料表 

依照現行交通部頒公路養護手冊之規定，除五年內之新橋可不須檢測之外，

所有橋梁每兩年至少須進行一次全面性之定期檢測。定期檢測紀錄表內容包含橋

梁名稱、橋梁編號、管理機關、工程處、工務段、竣工年月、所在縣市、所在鄉

區、參考地標、道路等級、路線、里程樁號、橋梁總長、橋梁淨寬、總橋孔數、

檢測日期、檢測單位、檢測員、CI 值、PI 值、新 CI 值、新 PI 值、規範 PI 值、

沖刷指標、結構型式以及橋梁 21 項構件之各構件 DER 值等欄位資料。上述的

橋梁 21 項構件包含了：1.引道路堤 2.引道護欄 3.河道 4.引道護坡 5.橋台基礎 6.

橋台 7.翼牆/擋土牆 8.摩擦層 9.橋面排水設施 10.緣石及人行道 11.欄杆及護牆 12.

橋墩保護措施13.橋墩基礎14.橋墩墩體/帽梁15.支承/支承墊16.止震塊/拉桿17.

伸縮縫 18.主構件(大梁)19.副構件(橫梁)20.橋面板 21.其他。表格如表 2-4 所示 

 

2.4  小結 

本計畫利用 T-BMS 之完整資料庫蒐集研究範圍內所有橋梁之基本及檢測資

料，下一章將說明如何從中篩選橋梁進行抽選及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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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交通部全國橋梁定期檢測資料表 

橋梁定期檢測評估總表 

橋梁名稱  橋梁編號  

管理機關  工程處  工務段  竣工年月  

所在縣市  所在鄉區  參考地標  

道路等級  路線  里程樁號  

橋梁總長  橋梁淨寬  總橋孔數  

檢測日期  檢測單位  檢測員  單位主管  

檢測員意見  

CI  PI  規範 PI  沖刷指標  

新 CI  新 PI  

橋梁定期檢測評估子表(1/） 

橋墩編號  本段橋長  總跨數  CI  PI  

結構型式  

評估值 評估值 評估值 
檢測項目 

D E R 
檢測項目 

D E R 
檢測項目 

D E R 

遠端    遠端    
1.引道路堤 

近端    
5.橋台基礎 

近端    
9.橋面排水設施    

遠端    遠端    
2.引道護欄 

近端    
6.橋台 

近端    
10.緣石及人行道    

遠端    
3.河道    7.翼牆/擋土牆

近端    
11.欄杆及護牆    

遠端    
4.引道護坡 

近端    
8.摩擦層    21.其他    

12.橋墩保護設

施  
13.橋墩基礎  

14.橋墩墩體/
帽梁  

15.支承/支承

墊  
16.止震塊/拉
桿  

17.伸縮縫  橋 墩

數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A001                   
A002                   
P001                   
P002                   
P003                    

18.主構件(大梁) 
19. 副 構 件 ( 橫
梁) 

20.橋面板 橋 孔

數 

D E R D E R D E R 
S001          
S002          
S003          
S004           

 

項目  位置 維修項目及工法  數量 單位 急迫性 附註 

       

N/A-無此項目 N/I-無法檢測 R/U-無法判定相關重要性 是否進一部檢測?(Y/N) 

評估等級 D 範圍 E 對橋梁之重要性 R 急迫性 U 

 N/A  良好  尚可 差 嚴重損壞 
  0     1     2   3     4 

 U/I  局部           全面 
  0     1    2    3    4 

 R/U   小             大 
  0     1    2    3    4 

例行維  3 年  1 年  緊急處理維 
  護     內    內      修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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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查核橋梁篩選流程建立及現勘橋梁抽選 

3.1  橋梁初步篩選 

T-BMS 為一線上系統，由於系統內之資料隨時可能被更新，為方便執行查

核作業，本計畫僅以民國 99 年 6 月 28 日之資料為準，99 年 6 月 28 日後之任

何更新，均不在本計畫之討論範圍內。 

 

由表 2-1 及表 2-2 可知，本研究範圍內之橋梁數甚多，需先將研究範圍內之

橋梁作一篩選，篩選條件如下： 

1.需為車行橋梁，人行陸橋、人行吊橋、車行地下道及箱涵不在範圍內。 

2.使用狀態為正常使用，維修、改建中、已停用或已拆除之橋梁將被剔除。 

3.橋齡在 5 年以上，五年內之新橋依養護手冊可以不檢測，無檢測資料可供

查核。 

4.橋長在 50 公尺以上，太小之橋梁暫不進行查核。 

5.需為跨河橋梁，因跨河橋梁較易遭受洪水及土石流等自然災害而損壞。 

 

依上述條件進行篩選後，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南投縣、臺南縣、屏東

縣、花蓮縣及臺東縣之橋梁總數縮減為 555 座，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篩選範圍內縣政府所轄橋數（民國 99 年 6 月） 

縣市名稱 總橋數 總橋長(M) 
總橋面版面積

(M2) 
平均橋齡(年) 平均橋長(M) 

平均橋面版面

積(M2) 

新竹縣 75 9651.10 91125.53 22.57 128.68 1215.01 

苗栗縣 38 7040.19 87128.67 19.56 185.27 2292.86 

雲林縣 67 9832.50 101985.46 20.73 146.75 1522.17 

南投縣 44 7700.40 67052.87 17.95 175.01 1523.93 

臺南縣 107 9819.50 90147.62 20.44 91.77 842.50 

屏東縣 52 6755.60 69005.41 19.79 129.92 1327.03 

花蓮縣 102 18097.56 157518.03 22.17 177.43 1544.29 

臺東縣 70 9586.70 72445.55 20.28 136.95 1034.94 

總計 555 78483.55 736409.14 20.73 141.41 13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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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75

苗栗縣, 38

雲林縣, 67

南投縣, 44

臺南縣, 107

屏東縣, 52

花蓮縣, 102

臺東縣, 70

 
圖 3.1  篩選範圍內縣政府所轄橋數（民國 99 年 6 月） 

 

依上述條件進行篩選後，公路總局之橋梁總數縮減為 602 座，如表 3-2 所

示。然而因公路總局平均橋面板面積達 5,879.17 平方公尺，遠大於縣市政府，

若抽選相同面積之橋梁，則公路總局被抽出之橋梁數將過少，故本計畫以各區養

護工程處中橋數最多之工務段，作為本次優先進行查核之對象，由表 3-2 可看

出，篩選出之查核範圍包括第一區養護工程處之景美工務段、第二區養護工程處

之苗栗工務段、第三區養護工程處之臺東工務段、第四區養護工程處之玉里工務

段以及第五區養護工程處之斗南工務段等。 

表 3-2 篩選範圍內公路總局所轄橋數（民國 99 年 6 月） 

養護工程處 工務段 總橋數 總橋長(M)
總橋面版面積

(M2) 
平均橋齡

(年) 
平均橋長

(M) 
平均橋面版面積

(M2) 

中和段 25 11613.90 284239.68 26.20 464.56 11369.59 

中壢段 28 11646.20 200646.50 16.04 415.94 7165.95 

復興段 7 2686.00 37216.40 20.86 383.71 5316.63 

景美段 34 5611.08 86811.09 17.15 165.03 2553.27 

第一區養護

工程處 

新竹段 16 5361.00 138329.16 19.69 335.06 8645.57 

谷關段 4 372.10 2544.43 30.50 93.03 636.11 

信義段 12 2137.70 18256.10 23.25 178.14 1521.34 

南投段 24 8339.00 146790.60 23.25 347.46 6116.28 

苗栗段 33 11150.30 252432.85 14.82 337.89 7649.48 

員林段 5 4473.50 112335.00 9.80 894.70 22467.00 

埔里段 16 2068.80 29538.30 23.88 129.30 1846.14 

彰化段 11 13235.40 247773.00 22.18 1203.22 22524.82 

第二區養護

工程處 

臺中段 28 11323.68 312770.40 21.96 404.42 111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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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護工程處 工務段 總橋數 總橋長(M)
總橋面版面積

(M2) 
平均橋齡

(年) 
平均橋長

(M) 
平均橋面版面積

(M2) 

甲仙段 11 3731.10 32173.42 17.00 339.19 2924.86 

高雄段 19 4225.00 139555.42 22.58 222.37 7345.02 

楓港段 11 1245.50 26038.60 27.82 113.23 2367.15 

臺東段 41 8060.55 137233.70 17.98 196.60 3347.16 

潮州段 23 8677.20 149609.78 23.83 377.27 6504.77 

澎湖段 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三區養護

工程處 

關山段 14 3593.00 43754.50 24.86 256.64 3125.32 

玉里段 27 4497.40 44119.86 22.37 166.57 1634.07 

花蓮段 19 10126.14 163692.07 17.63 532.95 8615.37 

南澳段 19 4315.42 52832.00 19.37 227.13 2780.63 

洛韶段 7 760.56 6981.52 14.00 108.65 997.36 

獨立山段 18 2875.50 17446.00 22.50 159.75 969.22 

第四區養護

工程處 

頭城段 16 4774.86 65277.00 26.88 298.43 4079.81 

斗南段 45 8664.38 217802.32 15.40 192.54 4840.05 

水上段 27 11848.00 262667.80 17.63 438.81 9728.44 

阿里山段 10 1061.00 11076.00 22.70 106.10 1107.60 

新營段 23 5939.40 115834.88 14.61 258.23 5036.30 

新化段 15 5990.20 161580.05 14.67 399.35 10772.00 

第五區養護

工程處 

曾文段 14 1466.00 21902.00 23.64 104.71 1564.43 

總計 602 181869.87 3539260.42 19.16 302.11 5879.17 

 

 

一區工程處,

110

二區工程處,

133

三區工程處,

119

四區工程處,

106

五區工程處,

134

 

 

圖 3.2  篩選範圍內公路總局所轄橋數（民國 99 年 6 月） 

第一區養護工

程處 110 座 

第二區養護工

程處 133 座 

第三區養護工

程處 119 座 

第四區養護工

程處 106 座 

第五區養護工

程處 134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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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現勘橋梁抽選方式 

初步篩選出符合本計畫查核條件之橋梁後，為使抽選之樣本能反映管養單位

整體橋梁檢測業務之詳實情形，本計畫假設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之工務段及

各縣政府之橋梁檢測詳實度存有單位間之差異，並考量各單位所轄橋梁屬於本次

查核範圍者，其數量規模亦有所不同，因此對於樣本之抽選，本計畫採取「分層

隨機抽樣」方法，以各工務段或各縣政府進行分層（Strata），再運用「比例配置

法（Stratified sampling with proportional allocation）」，決定各分層之樣本抽出

比例，亦即以各層查核範圍內橋梁數佔全體查核範圍內橋梁數之比例，乘上該組

擬抽選之樣本數量，即為該分層應隨機抽出之橋梁數量。以新竹縣為例，新竹縣

總橋數 75 座，佔 8 個縣總橋數的 13.51%，因此該比例乘上擬抽選橋數 100 座

後，所得 13.51 經四捨五入取整數後，即可知新竹縣擬抽選之樣本數為 14 座橋

梁。 

依此方式，縣政府與公路總局各自之抽樣數可決定如表 3-3 及表 3-4 所示。

新竹縣抽出 14 座橋梁進行現勘、苗栗縣 7 座、雲林縣 12 座、南投縣 8 座、臺

南縣 19 座、屏東縣 9 座、花蓮縣 18 座、臺東縣 13 座，總計縣政府抽選橋數為

100 座。公路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景美工務段 10 座、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苗栗

工務段 9 座、第三區養護工程處臺東工務段 12 座、第四區養護工程處玉里工務

段 8 座、第五區養護工程處斗南工務段 13 座，總計公路總局抽選橋數為 52 座。

綜言之，本次查核工作共需現勘查核 152 座橋梁。 

 

表 3-3 篩選範圍內縣政府抽選樣本橋數 

縣市名稱 總橋數 橋數比例 各縣樣本數(含小數點) 各縣樣本數(四捨五入取整數)

新竹縣 75 13.51% 13.5 14 

苗栗縣 38 6.85% 6.8 7 

雲林縣 67 12.07% 12.1 12 

南投縣 44 7.93% 7.9 8 

臺南縣 107 19.28% 19.3 19 

屏東縣 52 9.37% 9.4 9 

花蓮縣 102 18.38% 18.4 18 

臺東縣 70 12.61% 12.6 13 

總計 555 100.00%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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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篩選範圍內公路總局抽選樣本橋數 

養護工程處 工務段 總橋數 橋數比例 各段樣本數(含小數點)
各段樣本數        (四

捨五入取整數) 

中和段 25    

中壢段 28    

復興段 7    

景美段 34 18.9% 9.6 10 

第一區養護

工程處 

新竹段 16    

谷關段 4    

信義段 12    

南投段 24    

苗栗段 33 18.3% 9.4 9 

員林段 5    

埔里段 16    

彰化段 11    

第二區養護

工程處 

臺中段 28    

甲仙段 11    

高雄段 19    

楓港段 11    

臺東段 41 22.8% 11.6 12 

潮州段 23    

澎湖段 0    

第三區養護

工程處 

關山段 14    

玉里段 27 15.0% 7.7 8 

花蓮段 19    

南澳段 19    

洛韶段 7    

獨立山段 18    

第第四區養

護工程處 

頭城段 16    

斗南段 45 25.0% 12.8 13 

水上段 27    

阿里山段 10    

新營段 23    

新化段 15    

五區養護工

程處 

曾文段 14    

總計 602 100.0% 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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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現勘橋梁抽選結果 

依據樣本數，本計畫於初步篩選橋梁清單中隨機抽樣，其中針對 8 個縣政府

所抽出之 100 座橋梁清單如表 3-5，針對公路總局所抽出之清單如表 3-6 所示。

縣政府之總抽選橋面版面積為 108,076.11 平方公尺；公路總局總抽選橋面版面

積為 109,465.03 平方公尺，兩者於篩選範圍內抽選之橋面版面積皆大於 6 萬平

方公尺。 

表 3-5 縣政府現場查核橋梁清單 
編

號 
橋梁名稱 

管理機

關 
轄下機

關 
所在縣

市 
所在

區鄉
路線 

橋頭里

程(K)
橋頭里

程(M)
橋梁總長

(M) 
橋版投影面

積(M2) 

1 竹林橋 
花蓮縣

政府 
玉里鎮

公所 
花蓮縣 玉里 觀音里 無 無 85.10 419.54 

2 大興橋 
花蓮縣

政府 
光復鄉

公所 
花蓮縣 光復

花 54 線(民
權街) 

2 883 141.80 825.28 

3 銅門大橋 
花蓮縣

政府 
秀林鄉

公所 
花蓮縣 秀林

榕樹聯絡道

路(接台 14)
無 無 299.20 2609.02 

4 三棧橋 
花蓮縣

政府 
秀林鄉

公所 
花蓮縣 秀林

花 5 線,三棧

路 
5 264 81.00 698.22 

5 長春橋 
花蓮縣

政府 
花蓮縣 花蓮縣 秀林 臺 8 線 185 240 61.00 238.51 

6 
中平橋(豐
坪溪) 

花蓮縣

政府 
卓溪鄉

公所 
花蓮縣 卓溪 中平林道 無 無 213.35 1849.75 

7 嘉國橋 
花蓮縣

政府 
花蓮市

公所 
花蓮縣 花蓮 花 14 線支線 無 無 125.50 734.18 

8 農兵橋 
花蓮縣

政府 
花蓮市

公所 
花蓮縣 花蓮

花 19 線支

線,國民路
無 無 80.00 582.40 

9 
長富大橋

(一) 
花蓮縣

政府 
富里鄉

公所 
花蓮縣 富里 東里村 無 無 423.70 4253.95 

10 崙天大橋 
花蓮縣

政府 
富里鄉

公所 
花蓮縣 富里 竹田村 無 無 421.50 2461.56 

11 石平橋 
花蓮縣

政府 
富里鄉

公所 
花蓮縣 富里

富里村石平

道路 
無 無 100.50 619.08 

12 
佳林七號

橋 
花蓮縣

政府 
新城鄉

公所 
花蓮縣 新城 花 9 線 5 541 59.90 715.21 

13 和諧橋 
花蓮縣

政府 
瑞穗鄉

公所 
花蓮縣 瑞穗 193 縣道 77 40 120.85 1202.46 

14 鶴岡橋 
花蓮縣

政府 
瑞穗鄉

公所 
花蓮縣 瑞穗 193 縣道 84 750 124.60 993.06 

15 奇美橋 
花蓮縣

政府 
瑞穗鄉

公所 
花蓮縣 瑞穗 花 64 線 7 818 59.80 317.54 

16 西寶大橋 
花蓮縣

政府 
萬榮鄉

公所 
花蓮縣 萬榮 森榮里 無 無 164.60 943.16 

17 平園橋 
花蓮縣

政府 
鳳林鎮

公所 
花蓮縣 鳳林 南林 無 無 60.60 533.28 

18 
鳳鳴二號

橋 
花蓮縣

政府 
鳳林鎮

公所 
花蓮縣 鳳林 鳳鳴二路 無 無 50.90 291.66 

19 
南龍路五

號橋 
南投縣

政府 
中寮鄉

公所 
南投縣 中寮 投 22 線 5 882 51.00 7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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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橋梁名稱 

管理機

關 
轄下機

關 
所在縣

市 
所在

區鄉
路線 

橋頭里

程(K)
橋頭里

程(M)
橋梁總長

(M) 
橋版投影面

積(M2) 

20 愛國橋 
南投縣

政府 
信義鄉

公所 
南投縣 信義 投 59 線 0 250 294.00 2940.00 

21 振興橋 
南投縣

政府 
南投市

公所 
南投縣 南投 139 線 45 523 120.00 1164.00 

22 守城橋 
南投縣

政府 
埔里鎮

公所 
南投縣 埔里 投 78 線 3 0 160.00 1600.00 

23 觀音橋 
南投縣

政府 
埔里鎮

公所 
南投縣 埔里 臺 14 支線 49 600 125.00 631.00 

24 同心橋 
南投縣

政府 
草屯鎮

公所 
南投縣 草屯 農投草 16 0 300 210.00 1260.00 

25 成功橋 
南投縣

政府 
國姓鄉

公所 
南投縣 國姓 臺 14 支線 47 0 100.00 616.00 

26 仙洞橋 
南投縣

政府 
國姓鄉

公所 
南投縣 國姓 133 支線 4 100 80.00 369.00 

27 定常橋 
屏東縣

政府 
三地門

鄉公所 
屏東縣

三地

門

山地門主要

道路 
2 850 70.60 578.92 

28 三民橋 
屏東縣

政府 
內埔鄉

公所 
屏東縣 內埔 通安路 4 400 60.60 559.90 

29 安樂橋 
屏東縣

政府 
枋寮鄉

公所 
屏東縣 枋寮 中山路 0 229 60.40 912.00 

30 武潭橋 
屏東縣

政府 
泰武鄉

公所 
屏東縣 泰武 屏 106 線 2 496 52.80 506.88 

31 龍港大橋 
屏東縣

政府 
新園鄉

公所 
屏東縣 新園 龍港路 0 400 330.00 1833.00 

32 隴東橋 
屏東縣

政府 
萬巒鄉

公所 
屏東縣 萬巒 屏 107 線 2 167.2 150.00 1350.00 

33 
泗溝大鐵

橋 
屏東縣

政府 
萬巒鄉

公所 
屏東縣 萬巒 屏 100 線 1 980 87.10 261.30 

34 山頂橋 
屏東縣

政府 
滿州鄉

公所 
屏東縣 滿州 中興路 32 980 60.00 300.00 

35 黃金橋 
屏東縣

政府 
鹽埔鄉

公所 
屏東縣 鹽埔 屏 17 線 6 376 62.00 682.00 

36 義里橋 
苗栗縣

政府 
三義鄉

公所 
苗栗縣 三義 舊台 13 支線 無 無 800.00 6640.00 

37 銅富大橋 
苗栗縣

政府 
三灣鄉

公所 
苗栗縣 三灣 苗 18 支線 無 無 111.20 945.20 

38 湖東橋 
苗栗縣

政府 
大湖鄉

公所 
苗栗縣 大湖 中正路 無 無 91.50 484.95 

39 飛龍大橋 
苗栗縣

政府 
西湖鄉

公所 
苗栗縣 西湖 119 縣支線 無 無 124.70 1059.95 

40 和興橋 
苗栗縣

政府 
通霄鎮

公所 
苗栗縣 通霄 121 線 8 418 75.00 900.00 

41 南坪橋 
苗栗縣

政府 
通霄鎮

公所 
苗栗縣 通霄 苗 40 9 400 73.90 443.40 

42 樟九大橋 
苗栗縣

政府 
銅鑼鄉

公所 
苗栗縣 銅鑼 苗 38 10 627 210.20 2270.16 

43 施瓜寮橋 
雲林縣

政府 
斗六市

公所 
雲林縣 斗六 雲 51 線 6 158.7 147.50 1770.00 

44 善進橋 
雲林縣

政府 
斗南鎮

公所 
雲林縣 斗南 南昌西路 0 256.1 76.50 10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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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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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善陀橋 
雲林縣

政府 
斗南鎮

公所 
雲林縣 斗南 158 甲支 0 50.8 83.40 425.34 

46 松山大橋 
雲林縣

政府 
水林鄉

公所 
雲林縣 水林 雲 150 線 0 0 608.00 5836.80 

47 海豐橋 
雲林縣

政府 
水林鄉

公所 
雲林縣 水林 雲 165 線 0 0 51.00 469.20 

48 光山橋 
雲林縣

政府 
古坑鄉

公所 
雲林縣 古坑 雲 209 線 3 513.3 71.00 333.70 

49 太和寮橋 
雲林縣

政府 
西螺鎮

公所 
雲林縣 西螺 156 支線 0 0 60.80 486.40 

50 深坑橋 
雲林縣

政府 
虎尾鎮

公所 
雲林縣 虎尾 雲 90 支線 0 0 90.60 824.46 

51 蚊港橋 
雲林縣

政府 
麥寮鄉

公所 
雲林縣 麥寮 雲 3 0 0 218.40 2620.80 

52 康熙橋 
雲林縣

政府 
麥寮鄉

公所 
雲林縣 麥寮 雲 2 線 0 0 60.10 300.50 

53 中興橋 
雲林縣

政府 
莿桐鄉

公所 
雲林縣 莿桐 雲 49 線 0 0 50.60 144.00 

54 海新橋 
雲林縣

政府 
臺西鄉

公所 
雲林縣 臺西 122 線 0 0 96.00 537.00 

55 和平橋 
新竹縣

政府 
五峰鄉

公所 
新竹縣 五峰 竹 63 線 5 400 72.60 392.04 

56 嘉興大橋 
新竹縣

政府 
尖石鄉

公所 
新竹縣 尖石 竹 60 1 450 60.70 254.94 

57 新寮橋 
新竹縣

政府 
竹北市

公所 
新竹縣 竹北 竹 54-1 線 0 819.4 56.70 283.50 

58 中正大橋 
新竹縣

政府 
竹東鎮

公所 
新竹縣 竹東 竹 48 線 0 320 680.00 6392.00 

59 湖光大橋 
新竹縣

政府 
峨眉鄉

公所 
新竹縣 峨眉 臺三支線 88 100 105.00 525.00 

60 河背橋 
新竹縣

政府 
峨眉鄉

公所 
新竹縣 峨眉 臺三線旁 6 500 50.00 230.00 

61 湖北橋 
新竹縣

政府 
湖口鄉

公所 
新竹縣 湖口 117 線 8 0 64.80 1944.00 

62 三聖橋 
新竹縣

政府 
新埔鎮

公所 
新竹縣 新埔 竹 19 線 0 400 120.60 651.24 

63 埔坪橋 
新竹縣

政府 
新埔鎮

公所 
新竹縣 新埔 115 線 27 760 60.80 456.00 

64 載熙橋 
新竹縣

政府 
新埔鎮

公所 
新竹縣 新埔

竹 71 支線

(照門里) 
無 無 75.00 360.00 

65 坑子口橋 
新竹縣

政府 
新豐鄉

公所 
新竹縣 新豐 竹五線 5 200 81.00 761.40 

66 增昌大橋 
新竹縣

政府 
橫山鄉

公所 
新竹縣 橫山 竹 35 線 1 300 230.00 1104.00 

67 關西橋 
新竹縣

政府 
關西鎮

公所 
新竹縣 關西 中豐路一段 25 25 61.10 547.20 

68 南山大橋 
新竹縣

政府 
關西鎮

公所 
新竹縣 關西 竹 16-1 3 800 84.00 396.48 

69 
舊阡仔崙

橋 
臺東縣

政府 
太麻里

鄉公所 
臺東縣

太麻

里
無 無 無 126.00 6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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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北里橋 
臺東縣

政府 
太麻里

鄉公所 
臺東縣

太麻

里
東 41 0 66 70.00 350.00 

71 樂林橋 
臺東縣

政府 
卑南鄉

公所 
臺東縣 卑南 無 無 無 80.00 496.00 

72 牧場大橋 
臺東縣

政府 
東河鄉

公所 
臺東縣 東河

柑橘林部落

聯絡道路
無 無 103.00 593.00 

73 國興橋 
臺東縣

政府 
東河鄉

公所 
臺東縣 東河

臺 23 連接鄉

道 
5 400 95.50 477.50 

74 
中興二號

橋 
臺東縣

政府 
東河鄉

公所 
臺東縣 東河

柑橘林部落

聯絡道路
無 無 78.00 390.00 

75 金都來橋 
臺東縣

政府 
東河鄉

公所 
臺東縣 東河

金都來產業

道路 
無 無 51.00 255.00 

76 拉灣橋 
臺東縣

政府 
金峰鄉

公所 
臺東縣 金峰

金灣產業道

路 
無 無 122.00 976.00 

77 金峰橋 
臺東縣

政府 
金峰鄉

公所 
臺東縣 金峰 東 64 2 300 105.00 840.00 

78 
南北溪大

橋 
臺東縣

政府 
長濱鄉

公所 
臺東縣 長濱

南溪產業道

路 
無 無 70.00 385.00 

79 大龍橋 
臺東縣

政府 
海端鄉

公所 
臺東縣 海端 東 3 線 0 540 210.00 1680.00 

80 
紅石一號

橋 
臺東縣

政府 
海端鄉

公所 
臺東縣 海端 無 無 無 52.00 260.00 

81 馬蘭橋 
臺東縣

政府 
台東市

公所 
臺東縣 臺東

中興路、新生

路交叉口
無 無 127.00 3302.00 

82 
龍雄三號

橋 
臺南縣

政府 
七股鄉

公所 
臺南縣 七股 南 31-1 線 1 260 75.90 645.15 

83 
龍雄一號

橋 
臺南縣

政府 
七股鄉

公所 
臺南縣 七股 南 31-1 線 2 586 51.00 433.50 

84 中央大橋 
臺南縣

政府 
七股鄉

公所 
臺南縣 七股 三股,三股村 1 705 50.00 400.00 

85 仁德橋 
臺南縣

政府 
仁德鄉

公所 
臺南縣 仁德 民安路 0 877 66.00 924.00 

86 枋寮橋 
臺南縣

政府 
左鎮鄉

公所 
臺南縣 左鎮

臺 20 線旁

(枋寮村) 
0 0 68.00 374.00 

87 新灣橋 
臺南縣

政府 
永康市

公所 
臺南縣 永康 西勢路 0 0 204.00 1509.60 

88 北館橋 
臺南縣

政府 
永康市

公所 
臺南縣 永康 永安路 0 0 60.00 1200.00 

89 豐里橋 
臺南縣

政府 
玉井鄉

公所 
臺南縣 玉井 南 183 線 10 464 210.00 1671.00 

90 竹圍橋 
臺南縣

政府 
玉井鄉

公所 
臺南縣 玉井 中正路 0 0 80.00 720.00 

91 甘宅橋 
臺南縣

政府 
白河鎮

公所 
臺南縣 白河 市嘉南 13 5 496 52.00 286.00 

92 
隆玉一號

橋 
臺南縣

政府 
官田鄉

公所 
臺南縣 官田 南 119 線 4 500 60.00 450.00 

93 青葉橋 
臺南縣

政府 
東山鄉

公所 
臺南縣 東山 165 線 1 950 210.00 2688.00 

94 
關山 10號

橋(新) 
臺南縣

政府 
南化鄉

公所 
臺南縣 南化 南 179 線 14 131 80.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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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文瑞橋 
臺南縣

政府 
麻豆鎮

公所 
臺南縣 麻豆 171 線 4 400 58.00 899.00 

96 急水溪橋 
臺南縣

政府 
新營市

公所 
臺南縣 新營 延平路 1 475 250.00 3694.00 

97 華宗橋 
臺南縣

政府 
學甲鎮

公所 
臺南縣 學甲 南 19 線 1 0 100.00 960.00 

98 筏港橋 
臺南縣

政府 
學甲鎮

公所 
臺南縣 學甲 南 6 線 0 567 55.00 247.50 

99 大昌橋 
臺南縣

政府 
關廟鄉

公所 
臺南縣 關廟 南 150 線 0 0 61.00 793.00 

100 七甲橋 
臺南縣

政府 
關廟鄉

公所 
臺南縣 關廟

縣道 177 線

交線 
0 0 90.00 477.00 

總計 12820.50 1080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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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公路總局現場查核橋梁清單 
編

號 
橋梁名稱 養護工程處 

養護工

務段 
所在

縣市

所在  
區鄉

路線 
橋頭里

程(K)
橋頭里程

(M) 
橋梁總

長(M) 
橋版投影

面積(M2)

1 新磺溪橋 
公路總局第一

區養護工程處 
景美工

務段 
臺北

縣 
金山 臺 2 線 40 850 150.00 3765.05

2 國聖橋 
公路總局第一

區養護工程處 
景美工

務段 
臺北

縣 
萬里 臺 2 線 46 967 100.00 1520.00

3 南港片橋 
公路總局第一

區養護工程處 
景美工

務段 
臺北

縣 
汐止 臺 5 線 11 625 75.20 488.80 

4 
平湖六號

橋 
公路總局第一

區養護工程處 
景美工

務段 
臺北

縣 
平溪 臺 2 丙線 10 900 130.00 1560.00

5 十分寮橋 
公路總局第一

區養護工程處 
景美工

務段 
臺北

縣 
平溪 106 線 68 24 50.10 410.82 

6 平林橋 
公路總局第一

區養護工程處 
景美工

務段 
臺北

縣 
雙溪 102 線 31 363 106.30 345.00 

7 永定橋 
公路總局第一

區養護工程處 
景美工

務段 
臺北

縣 
石碇 106 線 54 911 59.00 513.30 

8 公館橋 
公路總局第一

區養護工程處 
景美工

務段 
臺北

縣 
雙溪 臺 2 丙線 22 752.2 140.00 2100.00

9 龍門橋 
公路總局第一

區養護工程處 
景美工

務段 
臺北

縣 
貢寮 臺 2 線 99 700 150.10 2281.52

10 瑞芳橋 
公路總局第一

區養護工程處 
景美工

務段 
臺北

縣 
瑞芳 臺 2 丁線 10 800 111.00 1501.50

11 後龍溪橋 
公路總局第二

區養護工程處 
苗栗工

務段 
苗栗

縣 
後龍 臺 1 線 111 230 340.00 8500.00

12 頭屋大橋 
公路總局第二

區養護工程處 
苗栗工

務段 
苗栗

縣 
頭屋 臺 13 線 25 790 390.00 5850.00

13 景山橋 
公路總局第二

區養護工程處 
苗栗工

務段 
苗栗

縣 
卓蘭 臺 3 線 142 900 240.00 2880.00

14 竹林橋 
公路總局第二

區養護工程處 
苗栗工

務段 
苗栗

縣 
通霄 臺 1 線 132 60 66.00 2376.00

15 南港溪橋 
公路總局第二

區養護工程處 
苗栗工

務段 
苗栗

縣 
頭份 臺 1 線 99 405 75.00 1875.00

16 
灰寮溪排

水橋 
公路總局第二

區養護工程處 
苗栗工

務段 
苗栗

縣 
竹南 臺 1 己線 2 730 80.00 1760.00

17 湖安橋 
公路總局第二

區養護工程處 
苗栗工

務段 
苗栗

縣 
大湖 臺 3 線 131 550 60.00 1440.00

18 珊瑚橋 
公路總局第二

區養護工程處 
苗栗工

務段 
苗栗

縣 
頭份 臺 3 線 94 820 60.00 990.00 

19 養正一橋 
公路總局第二

區養護工程處 
苗栗工

務段 
苗栗

縣 
三灣 臺 3 線 102 860 60.00 990.00 

20 三仙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成功 臺 11 線 110 226 524.00 9956.00

21 臺東大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卑南 臺 11 乙線 4 365 503.00 4024.00

22 馬蘭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臺東 臺 9 線 374 607 127.70 2741.50

23 東河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東河 臺 11 線 131 644 217.00 2604.00

24 都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東河 臺 11 線 146 312 140.00 1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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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橋梁名稱 養護工程處 

養護工

務段 
所在

縣市

所在  
區鄉

路線 
橋頭里

程(K)
橋頭里程

(M) 
橋梁總

長(M) 
橋版投影

面積(M2)

25 安朔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達仁 臺 9 線 443 589 96.00 1632.00

26 
麒麟一號

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成功 臺 11 線 116 109 70.00 1302.00

27 多良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太麻

里 
臺 9 線 419 27 120.00 1044.00

28 都威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長濱 臺 11 線 103 602 50.00 950.00 

29 漁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東河 臺 11 線 148 103 115.00 862.50 

30 澱粉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卑南 臺 9 線 365 647 50.10 600.00 

31 加津林橋 
公路總局第三

區養護工程處 
臺東工

務段 
臺東

縣 
大武 臺 9 線 428 408 78.00 585.00 

32 太平溪橋 
公路總局第四

區養護工程處 
玉里工

務段 
花蓮

縣 
玉里 臺 9 線 285 570 340.00 5508.00

33 南安通橋 
公路總局第四

區養護工程處 
玉里工

務段 
花蓮

縣 
富里 臺 30 線 21 90 148.00 1480.00

34 
阿眉溪橋

(南下) 
公路總局第四

區養護工程處 
玉里工

務段 
花蓮

縣 
富里 臺 9 線 303 632 120.00 912.00 

35 大富橋 
公路總局第四

區養護工程處 
玉里工

務段 
花蓮

縣 
光復 臺 9 線 257 50 63.90 817.92 

36 中興橋 
公路總局第四

區養護工程處 
玉里工

務段 
花蓮

縣 
光復 臺 9 線 250 980 64.00 768.00 

37 富民橋 
公路總局第四

區養護工程處 
玉里工

務段 
花蓮

縣 
瑞穗 臺 9 線 263 470 60.00 720.00 

38 
阿眉溪橋

(北上) 
公路總局第四

區養護工程處 
玉里工

務段 
花蓮

縣 
富里 臺 9 線 303 620 90.00 684.00 

39 富里大橋 
公路總局第四

區養護工程處 
玉里工

務段 
花蓮

縣 
富里 臺 23 線 1 450 74.80 344.08 

40 土庫大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虎尾 158 甲線 21 872 450.00 5760.00

41 平和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虎尾 158 線 30 412 220.00 5280.00

42 石龜溪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斗南 臺 1 線 248 163 125.00 3250.00

43 海豐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麥寮 臺 17 線 81 198 140.00 2660.00

44 豐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崙背 臺 19 線 48 358 100.00 2500.00

45 新虎尾溪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荊桐 臺 1 線 234 64.7 75.00 1950.00

46 小東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斗南 158 乙線 1 544 90.00 1620.00

47 
莿桐第一

號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荊桐 臺 1 丁線 1 328 60.00 1464.00

48 新乾溪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林內 臺 3 線 243 437 62.40 1191.84

49 海豐崙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斗六 臺 3 線 249 109 52.00 10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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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橋梁名稱 養護工程處 

養護工

務段 
所在

縣市

所在  
區鄉

路線 
橋頭里

程(K)
橋頭里程

(M) 
橋梁總

長(M) 
橋版投影

面積(M2)

50 
鹿窟一號

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古坑 149 甲線 39 896 106.00 975.20 

51 
鹿窟二號

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古坑 149 甲線 41 29 120.00 675.00 

52 新興橋 
公路總局第五

區養護工程處 
斗南工

務段 
雲林

縣 
臺西 臺 17 線 83 245 74.00 629.00 

總計 7168.6 109465.03

 

3.4  小結 

本研究先透過車行橋梁、使用狀態、橋齡、橋長及跨河與否初步排除不需要

進行現場查核之橋梁，再以「分層隨機抽樣」方法，針對各工務段或各縣政府進

行分層後（Strata），運用「比例配置法（Stratified sampling with proportional 

allocation）」，決定各分層之樣本抽出比例，並乘上該組擬抽選之樣本數量，即

為該分層應隨機抽出之橋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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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勘人員教育訓練 

4.1  查核人員教育訓練 

本計畫於出隊現勘前先對所有參與現勘人員進行教育訓練，教育訓練由具豐

富橋梁檢測經驗之葉啓章為主要講師，並由廖先格先生以及蔡欣局先生協助講解

(包含現勘注意事項、橋梁基本資料填寫、橋梁目視檢測及橋梁照片拍攝技巧

等)，訓練內容主要包含講解現勘標準流程暨各隊所需核對及填寫之資料。本計

畫之查核人員教育訓練場次明細如表 4-1、4-2。 

表 4-1 資料查核人員教育訓練場次 
場次 日期 地點 教育訓練內容 備註 
清雲場 2010/06/29 

 
清雲科技大學土木

系電腦教室 
1.資料查核案須

查核欄位與內容

教育訓練內容

不含DER檢測

朝陽場 2010/07/02 
 

朝陽科技大學理工

大樓 E221 室 
1.『臺灣地區橋

梁管理資訊系統

試用版』之操作

2.資料查核案須

查核欄位與內容

教育訓練內容

含 DER 檢測 

 

表 4-2 資料查核教育訓練課程表 
時間 課程 講員 

9:00~9:30 緣起及簡介 鄭家齊 教授 

9:30~10:00 資料查核內容說明 廖先格 先生 

10:00~10:10 中場休息  

10:10~12:00 橋梁目視檢測方法 葉啟章 經理 

12:00~13:00 中餐  

13:00~13:40 橋梁管理系統簡介及基本操作 廖先格 先生 

13:40~14:20 基本資料檢核方式說明 廖先格 先生 

14:20~14:30 中場休息  

14:30~15:30 檢測資料檢核方式說明 蔡欣局 先生 

15:30~16:00 補充說明（Q&A） 鄭家齊 教授 

 

4.2  橋梁基本資料填寫 

表 4-3 為 T-BMS 內之橋梁基本資料表，該表格為橋梁基本資料表主表，其

下又分擴建資料表及逐橋墩、逐橋台及逐橋孔資料表，本計畫僅針對橋梁基本資

料表主表進行查核，其下各表為新版系統時才建置，絕大部分橋梁管理單位尚未

開始填寫，故不納入查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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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 
橋梁名稱 需查核 橋梁編號  使用狀態 需查核 設施種類 需查核 

管   理   資   料 

  管理機關  需查核 轄下機關   

所在縣市 需查核 所在區鄉 需查核 道路等級 需查核 路線 需查核 

橋頭里程 需查核 橋尾里程 需查核 竣工年月 需查核 最近維修年月  

造價  合約編號  交流/匝道  匝道編號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竣工圖說保存地點  

檢測週期  跨越物體 需查核 改道長度  年平均每日交通量  

參考地標  

河   川   資   料 

是否為跨河橋 需查核 跨越河川類別  河川管理單位  河川名稱  
河川里程  
上游500公尺構造

物 
需查核 

下游500公尺構造

物 
需查核 

上游最近水位站  計畫洪水位  計畫河寬  
計畫堤頂高程  設計河床高程  設計橋梁出水高  

幾   何   資   料 

橋梁總長 需查核 A1 進橋版長度  A2 進橋版長度  

最大淨寬 需查核 最小淨寬 需查核 橋版投影面積 需查核 

總車道數 需查核 總橋孔數 需查核 最大跨距 需查核 

跨距分配 需查核 

最高橋墩高度 需查核 最低橋上淨高 需查核 最低橋下淨高 需查核 

橋頭 GPS 經度 需查核 橋頭 GPS 緯度 需查核 橋尾 GPS 經度 需查核 橋尾 GPS 緯度 需查核 

結   構   資   料 

結構型式 需查核 

支撐端型式 需查核 主梁材質 需查核 主梁型式 需查核 鋼構接合型式 需查核 

橫梁型式 需查核 橋面版材質 需查核 鋪面材質 需查核 伸縮縫型式 需查核 

支承型式 需查核 橋台型式 需查核 橋台基礎型式  翼牆/擋土牆型式 需查核 

橋墩材質 需查核 橋墩型式 需查核 橋墩基礎型式  橋墩最淺基礎深度  

橋基保護工法 需查核         橋墩最深基礎深度  

特 殊 結 構 資 料 

橋塔材質  橋塔型式  主纜索型式  

吊索型式  吊索佈置型式  索面系統型式  索面佈置型式  

拱上結構型式  橋面版位置  拱圈材質  橫桿材質  

吊材材質  立柱材質  鋼纜型式  錨定裝置  

設   計   資   料 

設計活載重  地盤種類  防震設施 需查核 防落橋長度 需查核 

橋梁所在震區 需查核 設計水平地表加速度  設計垂直地表加速度  

建   檔   資   料 

建檔人員  建檔單位  
資料原始紀錄日

期 
 

資料最新修改日

期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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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查核  
需有至少四張照片(橋頭、橋尾、左側、右側)，拍照日期在兩年內 

照片標題 需查核 

拍照日期 需查核 

照片說明  

 

另外基本資料內至少須有 4 張(橋頭、橋尾、左側、右側)拍照日期在兩年內

之照片，且照片標題要明確，該部分檢核結果請另外製表說明照片輸入狀況，而

查核團隊現勘時仍需拍攝此 4 張基本資料照片，以便日後比對之用。 

 

圖 4.1  基本資料照片說明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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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橋梁目視檢測 

現勘人員視現地橋梁狀況依照 DER&U 目視檢測方法對橋梁各個構件分別

填寫 DER 值，此法將每一檢測構件依劣化程度（Degree）、劣化範圍（Extent）、

對橋梁安全與服務的重要程度（Relevancy）及該劣化構件需維修之急迫性

（Urgency）給予 0 ~ 4 之評定標準。其中，1~4 為狀況之相對程度，評定值為

0 則有其特別代表之意義：程度為 0 時，表示『無此項目』；範圍為 0 時，表

示『無法檢測』；重要性為 0 時，表示『無法判定』；急迫性為 0 時，表示『無

法判定』。DER&U 評估準則如表 4-4。 

表 4-4 DER&U 評估準則 

程度(D) 無此項目 良好 尚可 差 嚴重損害 

範圍(E) 無法檢測 ＜   10%   ＜  30%   ＜   60%   ＜  

重要性(R) 無法判定重要性 微 小 中 大 

急迫性(U) 無法判定急迫性 例行維護 3 年內 1 年內 緊急處理維修 

 

DER&U 評估法將橋梁分為 21 項檢測項目，其中第 1 到第 11 項為一般檢

測項目，即橋梁全面性之宏觀檢測，第 12 至 20 項則為逐跨檢測項目，第 21 項

則為其他，每個構件均給予相對之權重，權重總和為 100。檢測項目及權重如表

4-5 所示。 

表 4-5 DER&U 評估法檢測構件名稱及其權重 

構件名稱 權重 構件名稱 權重 
(1)引道路堤 3 (12)橋墩保護設施 6 

(2)引道護欄 2 (13)橋墩基礎 8 

(3)河道 5 (14)橋墩墩體/帽梁 7 

(4)引道設施-保護設施 3 (15)支承/支承墊 5 

(5)橋台基礎 6 (16)止震塊/拉桿 5 

(6)橋台 5 (17)伸縮縫 6 

(7)翼牆/擋土牆 5 (18)主構件(大梁) 8 

(8)摩擦層 3 (19)副構件(橫隔梁) 6 

(9)橋面排水設施 4 (20)橋面版/絞接版 7 

(10)緣石及人行道 2 (21)其他 1 

(11)欄杆及護牆 3 Total 100 

 

DER&U 目視檢測評估法提供數個評估指標，其中最常用也最為重要的為

狀況指標（Condition Index，CI）以及優選指標（Priority Index，PI）。CI 利用

目視檢測所得各構件之評估值及各構件相對於橋梁之重要性（權重），計算橋梁

之結構及使用狀況，其計算方式如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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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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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c
CI            (公式 1) 

上式中，wi 為構件 i 相對於橋梁之權重，Ici為構件 i 之狀況值，其計算方式

如公式 2： 

n

Ic

Ic

n

j
ij

i


 1            (公式 2) 

上式中，n 為各構件之總數；Icij為構件 i 之第 j 部份之狀況值，其計算方式

如公式 3： 

a

a

ij

RED
Ic

444
100100




         (公式 3) 

上式中，a 為相關重要性參數，通常取 1，若欲強調構件重要性時可取 2；

DER 則分別為目視檢測所得各構件之劣化程度（Degree）、範圍（Extent）及重

要性（Relevancy）評估值。 

PI 與 CI 計算之最大不同在於 Ici值之取得方式，優選指標是將橋梁各構件

之 Icij值分組之後取最具代表性之 Icij再加以平均，以避免主要構件之分項在DER

值差異偏高時，無法由 Ici顯示構件之劣化狀況，計算方式如公式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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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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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

1

i
i

i
ii

w

wIc
PI           (公式 4) 

 

Ici值之取法如下： 

1.先找出各檢測項目中構件之最小值，即 Icij(min)。 

2.若 Icij(min)值小於 50，將小於 50 的 Icij值挑選出來平均，視為 Ici值。 

3.若 Icij(min)值介於 50 和 75 之間，將此範圍的 Icij值挑選出來平均，視為 Ici值。 

4.若 Icij(min)值介於 75 和 100 之間，將此範圍的 Icij值挑選出來平均，視為 Ici值。 

 

表 4-6 為『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中之定期檢測資料表，現勘人員

以現地情況填入適當之檢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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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橋梁定期檢測表 

橋梁定期檢測評估總表 

橋梁名稱  橋梁編號  

管理機關  工程處  工務段  竣工年月  

所在縣市  所在鄉區  參考地標  

道路等級  路線  里程樁號  

橋梁總長  橋梁淨寬  總橋孔數  

檢測日期  檢測單位  檢測員  單位主管  

檢測員意見  

CI  PI  規範 PI  沖刷指標  

新 CI  新 PI  

橋梁定期檢測評估子表 

橋墩編號  本段橋長  總跨數  CI  PI  

結構型式  

評估值 評估值 評估值 
檢測項目 

D E R 
檢測項目 

D E R 
檢測項目 

D E R 

遠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遠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1.引道路堤 

近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5.橋台基礎 

近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9.橋面排水設施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遠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遠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2.引道護欄 

近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6.橋台 

近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10.緣石及人行道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遠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3.河道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7.翼牆 /擋土

牆 近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11.欄杆及護牆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遠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4.引道護坡 

近端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8.摩擦層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21.其他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12.橋墩保護設

施  
13.橋墩基礎  

14.橋墩墩體 /
帽梁  

15.支承 /支承

墊  
16.止震塊 /拉
桿  

17.伸縮縫  橋 墩

數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D E R 
A01                   
A02                   
P01                   
P02                    

18.主構件(大梁) 19.副構件(橫梁) 20.橋面板 橋 孔

數 

D E R D E R D E R 
S001          
S002          
S003          

全部均需查核 

項目  位置 維修項目及工法  數量 單位 急迫性 附註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需查核      

構件名稱  需查核 拍照日期  需查核 

位置  需查核 橋台/墩/孔編號 需查核 

需查核 
檢測表中有 D>1 時，便需要有照片 

照片說明  需查核 

4.4  小結 

本計畫透過兩場查核人員教育訓練，將本計畫所有查核須注意事項講授給團

隊成員，同時並訓練成員熟悉操作 T-BMS，以方便新增及修改資料。下一章將

說明橋梁現勘查核的詳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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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抽選橋梁現勘查核 

5.1  現勘工作 

現勘工作分由三個團隊進行，第一隊為中央大學團隊，負責臺北以及新竹地

區；第二團隊為清雲科技大學，負責苗栗及東部地區；第三團隊為朝陽科技大學，

負責中南部地區。各校依照分配負責區域進行橋梁現勘查核工作。分配結果如下

表： 

表 5-1 各校負責區域及現勘橋數統計表 

橋數 面積(M2)   
  

負責區域 
縣 公總 總計 縣 公總 總計 

中央大學 新竹縣及景美段 14  10  24 14245.80 14485.99  28731.79 

清雲科大 
苗栗縣、花蓮縣、臺

東縣、苗栗段、臺東

段、玉里段 
38  29  67 43653.41 65932.00  109585.41 

朝陽科大 
雲林縣、南投縣、臺

南縣、屏東縣、斗南

段 
48  13  61 49565.70 29047.04  78612.74 

 總計  100  52  152 107464.91 109465.03  216929.94 

 

    出隊人數建議每隊為 4 人，抵達查核橋梁之後可分成兩人一組進行資料查

核。一組負責橋上之基本資料查核及定檢資料填寫，一組負責橋下之基本資料查

核及定檢資料填寫。兩組人員皆完成之後即將所填寫之資料合併，並進入資料庫

予以新增修改。 

 

5.2  橋上現勘工作流程 

橋上現勘工作進行步驟簡述如圖 5.1 所示。 

 

圖 5.1  橋上現勘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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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橋上的現勘人員在抵達現場之後首先進行橋梁的基本資料查核。步驟如

下： 

1. 確認橋梁名稱、使用狀態、設施種類。如圖 5.2 及圖 5.3。 

 

圖 5.2  載熙橋橋頭柱照片 

 

圖 5.3  埔坪橋橋頭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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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認管理機關、所在縣市、所在鄉區、道路等級、路線、橋頭里程、橋

尾里程、竣工年月、跨越物體、拍攝橋頭照片。如圖 5.4 及圖 5.5。 

 

圖 5.4  載熙橋竣工年照片 

 

圖 5.5  三聖橋竣工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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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是否為跨河橋、上游 500 公尺構造物、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拍

攝上、下游照片。如圖 5.6 及圖 5.7。 

 

圖 5.6  三聖橋上游照片 

 

圖 5.7  三聖橋下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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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確認橋梁總長、最大淨寬、最小淨寬、橋板投影面積、總車道數、最大

跨距、跨距分配、最低橋上淨高、橋頭 GPS 經度、橋頭 GPS 緯度、

橋尾 GPS 經度、橋尾 GPS 緯度、鋪面材質、伸縮縫型式。如圖 5.8

及圖 5.9。 

 

圖 5.8  三聖橋伸縮縫照片 

 

圖 5.9  載熙橋伸縮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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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引道路堤、引道護欄、引道護坡、摩擦層、橋面排水設施、緣石及

人行道、欄杆及護牆、伸縮縫欄位的 DER 值，並拍攝構件劣化照片。

如圖 5.10 及圖 5.11。 

 

圖 5.10 載熙橋排水孔劣化照片 

 

圖 5.11 載熙橋緣石劣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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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拍攝橋尾、橋左側、橋右側照片遠近各一張。如圖 5.12 及圖 5.13。 

 

圖 5.12 三聖橋橋左側照片 

 

圖 5.13 三聖橋橋右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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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橋下現勘工作流程 

橋下現勘工作進行步驟簡述如圖 5.14 所示。 

 

圖 5.14 橋下現勘工作流程圖 

負責橋下的現勘人員在抵達橋梁現場之後先進行環境評估，尋找可安全抵達

橋下之路徑，路徑確認之後立即著裝至橋下進行檢測。步驟如下： 

1. 確認總橋孔數、最高橋墩高度、最低橋下淨高。如圖 5.15 及圖 5.16。 

 

圖 5.15 埔坪橋橋孔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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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埔坪橋橋墩照片 

2. 確認結構型式、支撐端型式、主梁材質、主梁型式、鋼構接合型式、橫

梁型式、橋面板材質、支承型式、橋台型式、翼牆/擋土牆型式、橋墩

材質、橋墩型式、橋基保護工法。如圖 5.17 及圖 5.18。 

 

圖 5.17 載熙橋主梁形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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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載熙橋支承形式照片 

 

3. 確認防震設施、防落橋長度、橋梁所在震區。如圖 5.19 及圖 5.20。 

 

圖 5.19 關西橋防落橋長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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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關西橋防落橋長度 

 

4. 評估河道、橋台基礎、橋台、翼牆/擋土牆、橋墩保護設施、橋墩基礎、

橋墩墩體/帽梁、止震塊/拉桿、主構件(大梁)、副構件(橫梁)、橋面板這

些欄位之 DER 值。如圖 5.21 及圖 5.22。 

 

圖 5.21 南山大橋大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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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關西橋橫梁照片 

 

5. 拍攝所有構件 D≧2 以上之構件照片。如圖 5.23 及圖 5.24。 

 

圖 5.23 增昌橋大梁劣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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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嘉興大橋橋墩墩體劣化照片 

5.4  資料彙整及更新資料庫 

現場勘查完畢後，先由檢測人員彙整橋梁基本資料及查核資料，並於

檢查是否有遺漏檢測之構件或漏拍之相片後，上網到圖 5.25 所示之 T-BMS

測試版(http://tbms.iot.gov.tw/bms2_chk/)進行資料新增與修改，更新重點如

下： 

 
圖 5.25「臺灣地區橋梁資訊管理系統」測試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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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橋梁基本資料修正：將現勘資料與資料庫現有之資料進行比對，若有誤

差以現勘資料為準進行修正。 

2. 新增定期檢測資料：將現勘時所填寫之查核資料填寫一筆新的定期檢測

資料，並將照片上傳至照片簿。 

3. 進行建議維修工法之填寫：將每個現勘結果 D≧2 以上之劣化構件全數

填寫建議維修工法，並上傳劣化之照片。 

5.5  查核作業人力 

本計畫前置作業包含橋梁抽選及現有資料整理，作業時間約 1 個月。現勘

時，每組現勘團隊人數為 4 人，一天可查核 3~4 座橋梁，現勘後之資料比對及

分數計算約半個月。 

5.6  小結 

本研究將抽選出的 152 座橋梁依照地理位置分配給 3 個團隊，並透過橋上

及橋下現勘工作流程將本研究所需要查核之欄位全數進行查核，並於現勘完畢之

後將全部資料交由專家審核並上傳至「臺灣地區橋梁資訊管理系統」。下一章將

說明本研究如何進行所有橋梁資料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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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現勘查核成果 

6.1  基本資料查核成果 

本研究完成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南投縣、臺南縣、屏東縣、花蓮縣及

臺東縣等 8 個縣共 100 座橋之現勘，以及公路總局景美段、苗栗段、臺東段、

玉里段及斗南段等 5 個工務段共 52 座橋之現勘作業。依照第四章所述之查核欄

位進行查核，將查核結果分為『應填未填』及『填寫錯誤』兩大類，『應填未填』

為橋梁管理機關原始之橋梁基本資料有欄位空白未填，而『填寫錯誤』則為原始

之橋梁基本資料欄位內容與現地相異，或是填寫格式錯誤。 

 

6.1.1 資料應填未填 

表 6-1 為縣政府『應填未填』欄位統計結果，表 6-2 為公路總局『應填未填』

欄位統計結果。將未填寫欄位進行排序，可發現縣市政府排名前幾名之空白欄位

為『橫梁型式』(共 61 座橋未填)、『橋梁所在震區』(共 61 座橋未填)、『支撐端

型式』(共 60 座橋未填)、『橋面板材質』(共 31 座橋未填)、『橋尾里程(K)』(共

30 座橋未填)及『橋尾里程(M)』(共 30 座橋未填)，圖 6.1 顯示縣政府各未填欄

位數量佔全部未填欄位之百分比；而公路總局排名前幾名之空白欄位為『橋梁所

在震區』(共 30 座橋未填)、『支撐端型式』(共 26 座橋未填)、『橫梁型式』(共

26 座橋未填)、『橋面板材質』(共 26 座橋未填)、『橋尾里程(K)』(共 20 座橋未

填)及『橋尾里程(M)』(共 19 座橋未填)，圖 6.2 顯示公路總局各未填欄位數量佔

全部未填欄位之百分比。其中『橋尾里程(K)』及『橋尾里程(M)』未填寫率偏高，

由於該欄位為 2008 年 T-BMS 大幅改版後所新增之欄位，並且由於已存在之橋

頭里程加上橋梁總長即可得到橋尾里程，因此不計算『橋尾里程(K)』及『橋尾

里程(M)』之缺失，刪除『橋尾里程(K)』及『橋尾里程(M)』後之『應填未填』

欄位統計結果請詳表 6-3 及表 6-4。 

其餘空白數較多之欄位，如『橫梁型式』、『橋梁所在震區』、『支撐端型式』、

『橋面板材質』及『橫梁型式』等亦為 2008 年系統大幅改版後所新增之欄位，

由於橋梁管理機關對於改版後之系統內資料並未全面清查，故而使得新加入之欄

位多有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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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所在震區

17.1%

支撐端型式

14.9%

橫梁型式

14.9%橋面版材質

14.9%

橋尾里程(K)

11.4%

橋尾里程(M)

10.9%

下游500公尺構造物

6.9%

上游500公尺構造物

6.3%

伸縮縫型式

2.3%

鋼構接合型式

0.6%

 
圖 6.2 公路總局『應填未填』欄位百分比 

 



 
49

表
6-

3 
縣
政
府
現
勘
橋
梁
基
本
資
料
『
應
填
未
填
』
欄
位
統
計
（
不
含
橋
尾
里
程
）

 

單
位

 
名
稱

 

符
合

條
件

橋
數

 

抽
選

橋
數

橋
梁

名
稱

使
用

狀
態

 
設

施

種
類

 
管

理

機
關

 
所

在

縣
市

所
在

區
鄉

道
路

等
級

路
線

橋
頭

里
程

(K
)

橋
頭

里
程

(M
)

竣
工

年

竣
工

月

跨
越

物
體

 

是
否

為
跨

河
橋

上
游

50
0

公
尺

構
造

物

下
游

50
0

公
尺

構
造

物

橋
梁

總
長

(M
)

最
大

淨
寬

(M
)

最
小

淨
寬

(M
)

橋
版

投
影

面
積

(M
ˆ2

)

總
車

道
數

總
橋

孔
數

 

最
大

跨
距

(M
) 

跨
距

分
配

 

新
竹
縣

 
75

 
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苗
栗
縣

 
38

 
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雲
林
縣

 
67

 
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
投
縣

 
44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臺
南
縣

 
10

7 
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屏
東
縣

 
52

 
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花
蓮
縣

 
10

2 
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臺
東
縣

 
70

 
13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總
計

 
55

5 
1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1 

單
位

 
名
稱

 

最
高

橋
墩

高
度

 

最
低

橋
上

淨
高

(M
)

最
低

橋
下

淨
高

(M
)

橋
頭

G
P

S
經

度
 

橋
頭

G
P

S
緯

度
 

橋
尾

G
P

S
經

度
 

橋
尾

G
P

S
緯

度

結
構

型
式

支
撐

端
型

式

主
梁

材
質

主
梁

型
式

鋼
構

接
合

型
式

橫
梁

型
式

橋
面

版
材

質

鋪
面

材
質

 

伸
縮

縫
型

式

支
承

型
式

橋
台

型
式

翼
牆

/
擋

土

牆
型

式

橋
墩

材
質

橋
墩

型
式

橋
基

保
護

工
法

防
震

設
施

防
落

橋
長

度
 

橋
梁

所
在

震
區

 
總

計
 

新
竹
縣

 
0 

0 
0 

0 
0 

0 
0 

0 
13

0 
0 

0 
13

1 
0 

0 
0 

0 
0 

0 
0 

0 
0 

0 
13

 
40

 

苗
栗
縣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2 

2 
0 

0 
0 

0 
0 

0 
0 

0 
0 

0 
2 

8 

雲
林
縣

 
0 

0 
0 

0 
0 

0 
0 

0 
10

0 
0 

0 
11

11
0 

0 
0 

0 
0 

0 
0 

0 
0 

0 
11

 
43

 

南
投
縣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臺
南
縣

 
0 

0 
0 

0 
0 

0 
0 

0 
19

0 
0 

0 
19

1 
0 

0 
0 

0 
0 

0 
0 

0 
0 

0 
19

 
58

 

屏
東
縣

 
2 

2 
0 

0 
0 

0 
0 

0 
6 

0 
0 

0 
6 

6 
0 

0 
0 

0 
0 

0 
0 

0 
0 

0 
6 

28
 

花
蓮
縣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0 

4 

臺
東
縣

 
0 

0 
0 

0 
0 

0 
0 

0 
10

0 
0 

0 
10

10
0 

0 
0 

0 
0 

0 
0 

0 
0 

0 
10

 
43

 

總
計

 
2 

2 
0 

0 
0 

0 
0 

0 
60

0 
0 

0 
61

31
0 

0 
0 

0 
0 

0 
0 

0 
0 

3 
61

 
22

4 

 

49 

 



 
50

表
6-

4 
公
路
總
局
現
勘
橋
梁
基
本
資
料
『
應
填
未
填
』
欄
位
統
計
（
不
含
橋
尾
里
程
）

 

單
位

 
名
稱

 

符
合

條
件

橋
數

 

抽
選

橋
數

橋
梁

名
稱

使
用

狀
態

 
設

施

種
類

 
管

理

機
關

 
所

在

縣
市

所
在

區
鄉

道
路

等
級

路
線

橋
頭

里
程

(K
)

橋
頭

里
程

(M
)

竣
工

年

竣
工

月

跨
越

物
體

 

是
否

為
跨

河
橋

上
游

50
0

公
尺

構
造

物

下
游

50
0

公
尺

構
造

物

橋
梁

總
長

(M
)

最
大

淨
寬

(M
)

最
小

淨
寬

(M
)

橋
版

投
影

面
積

(M
ˆ2

)

總
車

道
數

總
橋

孔
數

 

最
大

跨
距

(M
) 

跨
距

分
配

 

景
美
段

 
34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3 
0 

0 
0 

0 
0 

0 
0 

0 

苗
栗
段

 
33

 
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5 

0 
0 

0 
0 

0 
0 

0 
0 

臺
東
段

 
41

 
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玉
里
段

 
27

 
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斗
南
段

 
45

 
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4 
0 

0 
0 

0 
0 

0 
0 

0 

總
計

 
18

0 
5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

12
0 

0 
0 

0 
0 

0 
0 

0 

 
單
位

 
名
稱

 

最
高

橋
墩

高
度

 

最
低

橋
上

淨
高

(M
)

最
低

橋
下

淨
高

(M
)

橋
頭

G
P

S
經

度
 

橋
頭

G
P

S
緯

度
 

橋
尾

G
P

S
經

度
 

橋
尾

G
P

S
緯

度

結
構

型
式

支
撐

端
型

式

主
梁

材
質

主
梁

型
式

鋼
構

接
合

型
式

橫
梁

型
式

橋
面

版
材

質

鋪
面

材
質

 

伸
縮

縫
型

式

支
承

型
式

橋
台

型
式

翼
牆

/
擋

土

牆
型

式

橋
墩

材
質

橋
墩

型
式

橋
基

保
護

工
法

防
震

設
施

防
落

橋
長

度
 

橋
梁

所
在

震
區

 
總

計
 

景
美
段

 
0 

0 
0 

0 
0 

0 
0 

0 
10

0 
0 

0 
10

10
0 

2 
0 

0 
0 

0 
0 

0 
0 

0 
10

 
47

 

苗
栗
段

 
0 

0 
0 

0 
0 

0 
0 

0 
3 

0 
0 

0 
3 

3 
0 

1 
0 

0 
0 

0 
0 

0 
0 

0 
7 

26
 

臺
東
段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玉
里
段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斗
南
段

 
0 

0 
0 

0 
0 

0 
0 

0 
13

0 
0 

1 
13

13
0 

1 
0 

0 
0 

0 
0 

0 
0 

0 
13

 
63

 

總
計

 
0 

0 
0 

0 
0 

0 
0 

0 
26

0 
0 

1 
26

26
0 

4 
0 

0 
0 

0 
0 

0 
0 

0 
30

 
13

6 

   

50

 



 51

6.1.2 資料填寫錯誤 

基本資料查核最主要目的為比對 T-BMS 內橋梁之基本資料與現地是否吻

合，表 6-5 為縣政府『填寫錯誤』欄位統計結果，表 6-6 為公路總局『填寫錯誤』

欄位統計結果。圖 6.3 為縣政府『填寫錯誤』前十名欄位直方圖，縣市政府錯誤

欄位排名前十名分別為『橋頭里程(M)』、『橋頭里程(K)』、『上游 500 公尺構造

物』、『翼牆/擋土牆型式』、『跨距分配』、『橋台型式』、『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

『橋頭 GPS 經度』、『橋尾 GPS 經度』及『伸縮縫型式』；圖 6.4 為公路總局『填

寫錯誤』前十名欄位直方圖，公路總局錯誤欄位排名前十名分別為『跨距分配』、

『翼牆/擋土牆型式』、『橋尾 GPS 經度』、『橋墩型式』、『橋基保護工法』、『防震

設施』、『橋頭 GPS 經度』、『橋台型式』、『最高橋墩高度』及『最低橋下淨高』。 

其中『跨距分配』、『翼牆/擋土牆型式』、『橋台型式』、『橋頭 GPS 經度』及

『橋尾 GPS 經度』五項是縣政府與公路總局共同出現在前十名之欄位。『跨距分

配』之錯誤態樣相當多，可歸納為三項：(1)填寫不完整，如 4 孔橋梁只填了 3

跨跨距；(2)跨距錯誤，即資料表之跨距與現場測量不符；(3)跨距分配數值總和

與橋長不合；『翼牆/擋土牆型式』之錯誤多出現在舊資料有填翼牆型式，但實際

上並無翼牆之構造；『橋台型式』除了型式選擇錯誤，亦出現舊資料填寫無橋台

之謬誤；最後是『GPS 經度』錯誤，此為測量上之誤差，需以較高精度之儀器

重新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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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縣政府『填寫錯誤』前十名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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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特殊狀況 

除了『應填未填』及『填寫錯誤』之狀況，少數橋梁情況較為特殊，整理如

下表： 

表 6-7 特殊狀況橋梁 
橋梁名稱 管理機關 縣市 區鄉 道路等級 路線 橋頭里程 狀態 
龍港大橋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新園 鄉道 龍港路 0K+400 已拆除

定常橋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三地

門 
農路 

山地門主要

道路 
2K+850 已拆除

泗溝大鐵

橋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 萬巒 鄉道 屏 100 線 1K+980 已拆除

中興橋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 莿桐 鄉道 雲 49 線 0K+0 已拆除

埔坪橋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 新埔 縣道 115 線 27K+760 已拆除

拉灣橋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 金峰 村里道路
金灣產業道

路 
無 已拆除

馬蘭橋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 臺東 市區道路
中興路、新生

路交叉口 
無 已停用

舊阡仔崙

橋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

太麻

里 
農路 無 無 已拆除

長春橋 
內政部太魯

閣國家公園 
花蓮縣 秀林 省道 臺8線 185K+240 

非花蓮

縣管轄

頭屋大橋 
公路總局 
苗栗工務段 

苗栗縣 頭屋 省道 臺13線 25K+790 
維修改

建中 

 

表 6-7 中龍港大橋、定常橋、泗溝大鐵橋、中興橋、埔坪橋、拉灣橋及舊阡

仔崙橋舊橋均已拆除，然管理機關於系統中並未更改其使用狀態為『已拆除』，

仍舊為『正常使用』；馬蘭橋已停用，管理機關於系統中亦未更改其使用狀態為

『已停用』；頭屋大橋正在維修改建中，系統中之使用狀態並未更改為『維修中』；

最為特殊的為長春橋，經確認，該橋之管理機關應為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然

而舊資料之管理機關卻為花蓮縣政府。 

上述 10 座橋梁由於已無法亦無必要進行舊有資料之查核，故不納入有效樣

橋數，然使用狀態或管理機關錯誤，對於整個 T-BMS 之統計資料正確性影響甚

大，應由主管機關另案督導轄下單位詳實填寫橋梁狀態。 

 

6.1.4 基本資料缺失計算結果 

基本資料之缺失計算分為兩大部分，其一為基本資料完整率，其二為基本資

料正確率，說明如下： 

1. 基本資料完整率 

本計畫針對橋梁基本資料共抽查 49 個欄位，不含橋尾里程，因此將各

機關之抽選橋數扣除特殊狀況橋梁數，再乘以抽查欄位數即可得到總抽選欄

位數，再依據現勘結果，將總抽選欄位數減去應填未填欄位可得已填欄位

數，已填欄位數除以總抽選欄位數，即可得到基本資料填寫之完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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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資料正確率 

將總抽選欄位數減去填寫錯誤欄位數可得正確欄位數，正確欄位數除以

總抽選欄位數，即可得到基本資料填寫之完整率。 

 

圖 6.5 為各縣之基本資料完整率及正確率統計圖，可看出完整率相當高，均

在 90%以上，其中南投縣完整率為 100%，其次為花蓮縣 99.52%；各縣之資料

正確率也均在 90%上下，其中以臺南縣 96.56%最佳，新竹縣 95.48%次之。 

完整率
完整率

完整率
完整率

完整率
完整率

完整率

完整率
正確率

正確率 正確率

正確率 正確率 正確率
正確率

正確率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完整率 93.72% 97.67% 92.02% 100.00% 93.77% 90.48% 99.52% 91.22%

完整率變異數 0.00% 0.14% 0.00% 0.00% 0.00% 0.04% 0.01% 0.01%

正確率 95.48% 89.25% 87.50% 95.15% 96.56% 94.74% 92.28% 85.68%

正確率變異數 0.13% 0.27% 0.37% 0.08% 0.07% 0.17% 0.12% 0.25%

新竹縣 苗栗縣 雲林縣 南投縣 臺南縣 屏東縣 花蓮縣 臺東縣

 

圖 6.5 縣政府基本資料完整率及正確率統計圖 

 

圖 6.6 為公路總局工務段之基本資料完整率及正確率統計圖，完整率非常

高，均在 90%以上，其中臺東段及玉里段完整率達 100%，其次為苗栗段

93.37%；各工務段之資料正確率均在 90%上下，其中斗南段 94.95%最佳，玉

里段 94.39%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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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率
完整率

完整率 完整率

完整率
正確率 正確率

正確率
正確率 正確率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完整率 90.41% 93.37% 100.00% 100.00% 90.11%

完整率變異數 0.06% 0.08% 0.00% 0.00% 0.03%

正確率 86.00% 87.98% 91.50% 94.39% 94.95%

正確率變異數 0.16% 0.21% 0.22% 0.13% 0.28%

景美段 苗栗段 臺東段 玉里段 斗南段

 

圖 6.6 公路總局基本資料完整率及正確率統計圖 

6.1.5 基本資料詳實度估計 

為判斷本計畫查核範圍內各橋梁管養單位（各縣政府及公路總局各養護工程

處所屬工務段）所轄橋梁檢測業務之詳實程度，在基本資料的部分，可將前節對

「完整率」與「正確率」之樣本統計結果，進一步整合為「詳實度」，並以「分

層隨機抽樣」之母體平均數點估計方法，推算出整體查核範圍內橋梁之詳實度。 

基本資料「完整率」之定義為「應填寫資料之欄位，經查核確實有資料存在

之比例」。其計算公式如公式 5。 

)(
1＝

欄位數使用狀態未更新橋梁之總欄位數

應填未填之欄位數
完整率


 （%）………公式 5 

而基本資料「正確率」之定義為「有填寫資料之欄位，其資料填寫經查核為

『正確』的比例」。其計算公式如公式 6。 

)(
1

欄位數使用狀態未更新橋梁之應填未填之欄位數總欄位數

填寫錯誤之欄位數
正確率＝


 （%）...公式6 

依上述定義，「完整率」與「正確率」兩者相乘即可求得具「整體資料維護

績效」意義的基本資料「詳實度」百分比。詳實度之計算公式如公式 7。 

(%)＝ 正確率完整率基本資料詳實度   ……………公式 7 

依據公式 7，可先分別求出從公路總局 5 個工務段所抽選出之 52 座橋梁樣

本以及 8 個縣政府所抽選出之 100 座橋梁樣本之基本資料詳實度，再進一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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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進行母體「平均詳實度」之估計。不過本次查核結果發現，部分橋梁在先前

資料輸入系統後至本計畫查核時，因為使用狀態在這段期間內發生了變化，導致

例如查核期間正在整建中或已拆除，無法獲取橋梁資訊；或者系統上顯示之前正

在整建或重建中，而無橋梁相關資料，但目前已正常使用等情形。基於此類樣本

若以同樣標準納入完整率和正確率之計算，一座橋梁就有 49 個欄位會被判定為

「應填未填」或「填寫錯誤」，進而使查核結果產生顯著的偏差，此處將此種情

形（計有公路總局苗栗段 1 座、新竹縣 1 座、雲林縣 1 座、屏東縣 3 座、台東

縣 3 座）視為極端樣本，亦即將其剔除不列入「完整率」與「正確率」之計算。

另外，原隸屬花蓮縣政府管轄的「長春橋」，因現已移交由內政部太魯閣國家公

園管理處管轄，因此也不列入本次統計分析中，因此公路總局 5 個工務段的總樣

本數減為 51 座，而 8 個縣政府的總樣本數亦減為 91 座。有效樣本數及基本資

料詳實度之估計結果均彙整如表 6-8 所示。估計過程則依序說明如下： 

一、縣政府： 

母體基本資料的詳實度平均數 μ的不偏誤估計式 astX 為： 

ah

H

h

h
ast X

N

N
X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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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0
555

107
%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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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7  

而 astX 估計值之變異數 2
astXS 及標準差

astXS 為： 

h

ah
hh

H

h
hX n

S
nNN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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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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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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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在 95%信賴水準下之信賴區間(1－α)為： 

%39.096.1%55.872/ 
astXast SZX  %32.88%78.86 ～  

 

二、公路總局： 

母體基本資料的詳實度平均數 μ的不偏誤估計式 astX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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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astX 估計值之變異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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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在 95%信賴水準下之信賴區間(1－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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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Xast SZX  %14.87%1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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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將各縣政府及公路總局各工務段之詳實度繪成統計圖表，圖 6.7 為縣政

府基本資料詳實度統計圖，含詳實度變異數及標準差，其中詳實度最高者為南投

縣 95.15%，最低者為臺東縣 7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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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實度 89.48% 87.17% 80.52% 95.15% 90.55% 85.71% 91.84% 78.16%

詳實度變異數 0.12% 0.35% 0.30% 0.08% 0.06% 0.14% 0.13% 0.23%

詳實度標準差 3.48% 5.95% 5.46% 2.87% 2.50% 3.73% 3.64% 4.83%

新竹縣 苗栗縣 雲林縣 南投縣 臺南縣 屏東縣 花蓮縣 臺東縣

 

圖 6.7 縣政府基本資料詳實度統計圖 

圖 6.8 為公路總局基本資料詳實度統計圖，含詳實度變異數及標準差，其中

詳實度最高者為玉里段 94.39%，最低者為景美段 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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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實度變異數 0.23% 0.06% 0.22% 0.13% 0.27%

詳實度標準差 4.76% 2.38% 4.67% 3.58% 5.23%

景美段 苗栗段 臺東段 玉里段 斗南段

 

圖 6.8 公路總局基本資料詳實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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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檢測資料查核成果 

6.2.1 查核範圍 

檢測資料查核橋梁範圍為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南投縣、臺南縣、屏東

縣、花蓮縣及臺東縣等 8 個縣共 100 座橋梁，以及公路總局景美段、苗栗段、

臺東段、玉里段及斗南段等 5 個工務段共 52 座橋梁。 

6.2.2 檢測資料查核 

檢測資料查核分為四部份，分別為檢測紀錄本身及特殊情況，分別說明如下： 

1. 檢測紀錄 

檢測紀錄查核，是將管理機關最近一筆填寫之檢測紀錄，與研究團隊現

勘所填之檢測紀錄進行比對，評分標準如下表 6-11。在計算檢測紀錄時，

依照各橋之橋孔數不同，檢測之構件數量也會相異，將計算完之「應檢測構

件數」乘以「每構件最多可扣分數(即 3 分)」可得到「可扣分總分」，將「可

扣分總分」減去「實際錯誤扣分」，再除以「可扣總分」，即可得到檢測紀錄

之正確率。 

表 6-11 DER 檢測資料查核標準 
編號 狀況 錯誤標準/範圍/評分 備註 

1 D、E、R 均空白 錯 3 格 各檢測構件均應填寫評估值，不應空白。

2 
原始 D=1 
檢核後非 D=1、非 E=0  

錯 3 格 構件損壞，但原始評分構件狀態為良好。

3 
原始 E=0 
檢核後非 E=0 

錯 1 格 
此情況代表構件可進行評估，但檢測單位

未評估。 

4 
原始 D=1 
檢核後 E=0 

不扣分 
由於部份機關會要求檢測單位不得出現

E=0 之狀況，檢測單位僅能填入 D=1，但

實際上該構件事無法檢測。 

5 
原始 D 2≧  
檢核後 D 2≧  

D 值相差超過 1，錯 1 格 
E 值相差超過 1，錯 1 格 
R 值相差超過 1，錯 1 格 

若原始 E 或 R 為空白，視為 0 進行計算。

例如：原始 D=2 E=1 R=2 
檢核後 D=3 E=3 R=4，錯 2 格 

6 D、E、R 填寫方式錯誤 錯 3 格 

例如： 
D 空白，E 填 0 以外之任何值； 
D 填 0，E 及 R 非空白； 
D 填 1，E 及 R 非空白； 
D 2≧ ，但 E 或 R 為空白； 
D 2≧ ，但 E 填 0 

 

2. 特殊情況 

本次查核僅出現一筆特殊情況，雲林縣所轄之海新橋沒有任何歷史檢測

紀錄，該橋並非 5 年內之新橋，並無不須檢測之理由，屬於嚴重缺失，該橋

共需檢測 96 構件，每構件扣 1 分，共扣 96 分。 

6.2.3 檢測資料缺失計算結果 

檢測資料之缺失率計算，是將檢測紀錄之缺失與特殊情況之缺失加總成為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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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再除以可扣總分。由於各橋之檢測構件數不同，會依橋孔數而有所增減，

因此首先計算出各縣及各工務段所轄橋梁之總構件數，每構件最多扣 3 分，將總

構件數乘以 3 即得到可扣總分。總缺失率計算結果，由圖 6.9 可看出，8 個縣中

南投縣總缺失率 4.38%最低，而雲林縣總缺失率 58.64%最高。圖 6.10 可看出

公路總局以玉里段之總缺失率 11.11%最佳，景美段 51.17%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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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苗栗縣 雲林縣 南投縣 臺南縣 屏東縣 花蓮縣 臺東縣
 

圖 6.9 縣政府檢測資料缺失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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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公路總局檢測資料缺失率統計圖 

6.2.4 檢測資料詳實度估計 

本計畫抽選樣本橋梁在檢測資料詳實度估計的部分，其計算方式與第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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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將「完整率」與「正確率」相乘的作法不同，因為此處完整率之估計僅針對「建

議維修工法」相對於「現勘後發現需維修構件之數量」間進行差額比對，再加上

檢測照片之應有數量與實際數量之落差計算；而正確率之估計則是另針對橋梁管

理系統中之檢測記錄與本次現勘結果進行差異比較，兩者之定義範疇並不相同。

故此處對橋梁檢測資料詳實度之估計，是以扣除總缺失率的方式，定義計算公式

如下： 

）－總缺失率（）檢測資料詳實度（ %1＝%  

而計算出各樣本橋梁之詳實度後，則同樣再以「分層隨機抽樣」之母體平均

數點估計方法，推算出整體查核範圍內橋梁之詳實度。在與基本資料查核部分相

同的有效樣本之下，檢測資料詳實度之估計結果彙整如表 6-12 所示。估計過程

則依序說明如下：
 

一、縣政府： 

母體檢測資料的詳實度平均數 μ的不偏誤估計式 bst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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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在 95%信賴水準下之信賴區間(1－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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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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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各縣政府及公路總局各工務段之詳實度繪成統計圖表，圖 6.11 為縣

政府檢測資料詳實度統計圖，含詳實度變異數及標準差，其中詳實度最高者為南

投縣 95.62%，最低者為雲林縣 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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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縣政府檢測資料詳實度統計圖 

圖 6.12 為公路總局檢測資料詳實度統計圖，含詳實度變異數及標準差，其

中詳實度最高者為玉里段 88.89%，最低者為景美段 48.83%。檢測資料計算結

果詳總表 6-13 及表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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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公路總局檢測資料詳實度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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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檢測資料其他可改善事項 

 在查核檢測資料時有發現以下幾點，不列入本計劃之扣分項目，但可供各縣

及公路總局注意，分別為： 

1. 建議維修工法 

當構件出現 D 2≧ 之情況時，代表該構件有損壞，應填寫建議維修工法，

由於維修工法繁多，且部分劣化需要進一步評估才能決定維修方式，因此本

研究並不檢查管理機關所填之維修工法是否適當，僅檢視各單位是否有填寫

建議維修公法，發現無論是縣政府及公路總局在建議維修工法之填寫數量都

偏低。 

2. 檢測照片 

橋梁構件有損壞時，除了填寫建議維修工法，亦需輔以照片說明，即使

橋梁狀態良好，仍可於每次檢測後拍照存檔。 

3. 維修記錄 

本次查核發現原有之檢測資料所評之橋梁狀況有劣化，但計畫執行中至

現場看時並無發現所填之劣化狀況，應是已維修完成，但經查詢 T-BMS 後，

並未找到相關之維修記錄，建議各機關及單位應於系統中詳實紀錄每筆橋梁

維修之合約、數量及金額等資訊。 

 

6.3 抽選樣本數之檢核 

本次查核工作獲得之分層標準差可回頭檢核本計畫抽樣數之適當與否。在分

層抽樣模式下估計母體平均數時，總樣本數 n 之決定可依據下列公式：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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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hhN

Z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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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h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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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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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2

1






 

式中 Nh：第 h 層的元素個數 

N：母體元素總個數(查核範圍總橋數) 

d：估計誤差 

σh：第 h 層的標準差，未知時以 Sh估計之 

將本次查核工作所獲得公路總局及縣政府等各單位資料詳實度之變異數及

標準差數據代入，並假設「詳實度」母體平均數之容許估計誤差為 1%（近似本

次所推估出信賴區間長度的 1/2），則可求得本次查核範圍在不同的信賴水準下，

應抽選之總樣本數 n 如表 6-17 所示。由表中可看出，以 95%的信賴水準而言，

本次查核工作抽選公路總局共 52 座橋梁(有效樣本 51 座)為樣本，正符合應抽樣

數之門檻要求，而縣政府抽選共 100 座橋梁(有效樣本 91 座)為樣本，則較應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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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 52 座橋梁的門檻高出許多，甚至可滿足信賴水準 99%的 83 座抽樣數門

檻。 

表 6-15 查核範圍內不同信賴水準下之應抽樣本總數 

應抽選總樣本數 n (四捨五入為整數) 

⁄查核範圍內橋梁數量 信賴水準 

公路總局 縣政府 

90%（Z0.050=1.645） 38/180 38/555 

95%（Z0.025=1.960） 49/180 52/555 

99%（Z0.005=2.575） 70/180 83/555 

 

6.4 小結 

依據本章對樣本橋梁基本資料與檢測資料查核結果之統計分析，可進一步推

論出「8 個縣政府」及「公路總局 5 個工務段」兩種群組在本次查核範圍內之整

體表現。首先就基本資料之查核結果來看，統計分析結果顯示，8 個縣政府以臺

東縣詳實度 78.16%、標準差 4.83%，以及雲林縣詳實度 80.52%、標準差 5.46%

相對稍低，其餘 6 個縣政府詳實度均在 85%以上，表現相對穩定，其中又以南

投縣的 95.15%詳實度最高。而在公路總局部分，除景美段之詳實度 77.76%相

對較低外，其他 4 個工務段的基本資料詳實度均在 82%以上，且各樣本間之表

現差異不算太大。 

至於檢測資料方面，8 個縣政府中，雲林縣之詳實度僅 41.36%，標準差高

達 34.27%，可知其橋梁檢測資料之詳實度相當分散且詳實度明顯偏低，有積極

檢討改善之必要；其次新竹縣 74.17%的詳實度、19.51%的標準差亦有進行問題

檢討之需要；其餘 6 個縣政府則相對表現較為穩定，詳實度均在 79%以上，且

以南投縣之 95.62%表現最佳。另外在公路總局部分，則出現了詳實度兩極化分

佈之情況，最低的景美段詳實度僅 48.83%，標準差為 8.42%，其被抽選出之 10

座樣本橋梁，僅 1 座之詳實度有超過 60%（61.67%），其餘均未達 60%，實有

積極檢討改善之必要；其次苗栗段之詳實度亦僅有 55.17%，標準差卻高達

21.15%，其被抽選出 8 座樣本橋梁，除 2 座之詳實度分別達 82.22%與 78.57%

外，其餘 6 座都未達 60%，最低甚至僅 20.92%，由此可知，苗栗段實有需要進

一步檢討橋梁檢測業務未能全面落實之原因。其餘 3 個工務段則屬於詳實度較高

之群組，而斗南段(詳實度 83.54%、標準差 7.79%)與臺東段（詳實度 86.73%、

標準差 9.66%）稍有標準差偏高之現象，該現象顯示部分橋梁之檢測業務有加以

檢討之需要。另玉里段(詳實度 88.89%)表現最佳且穩定性較高。 

整體觀察縣政府與公路總局在本次查核範圍內橋梁檢測業務之詳實度，在基

本資料的部分兩群組的表現差異不大，分別為縣政府 87.55%、公路總局

86.13%，且在 95%的信賴水準之下，縣政府的詳實度信賴區間為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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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2%，公路總局亦有 85.13%～87.14%，兩者均有穩定的表現。而在檢測資

料部分，兩者之詳實度都出現明顯下滑的現象，不過縣政府平均而言檢測資料之

詳實度較高(78.81%＞73.31%)，且在 95%的信賴水準之下，縣政府的詳實度信

賴區間為 75.92%～81.69%，公路總局為 70.45%～76.18%，兩者間差距約有 5

個百分點。此外，由於不同工務段或不同縣政府間呈現了較明顯的高低落差，顯

示部分縣政府與公路總局部分工務段，對其橋梁檢測業務之落實情形需特別加強

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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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缺失資料改善建議 

本計畫共計針對 8 個縣政府及公路總局 5 個工務段登錄於 T-BMS 內之 152
座橋梁進行現勘查核，以下針對本計畫執行期間發現之缺失提出改善建議。 

7.1  基本資料 

7.1.1 縣政府 

1. 新竹縣 

支撐端型式、橫梁型式、橋梁所在震區及橋面版材質均為 2008 年系統

改版後新加入之欄位，橋梁管理機關應定期檢視系統中之橋梁資料，並補齊

空白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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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新竹縣『應填未填』欄位統計 

而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橋頭里程若非編號道路，則應填入『無』；橋

梁上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需依實際狀況填寫，不可以『不詳』帶過；GPS

座標誤差過大，建議利用 T-BMS 之移橋功能，將橋梁頭、尾移動到地圖上

正確位置；橋台型式需依現場狀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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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新竹縣『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74

2. 苗栗縣 

支撐端型式、橫梁型式、橋梁所在震區及橋面版材質均為 2008 年系統

改版後新加入之欄位，管理機關應定期檢視系統中之橋梁資料，並補齊空白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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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苗栗縣『應填未填』欄位統計 

而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翼牆擋土牆型式系統已建立多種型式可供選

擇，不可以『其他』帶過；里程樁號部份，若為編號道路須填寫里程，非編

號道路可填入『無』；橫梁型式需依照現場狀況填寫，也可參考系統中提供

之說明文件選擇正確之構件型式；竣工年應以橋頭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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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苗栗縣『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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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雲林縣 

橫梁型式、橋面版材質、橋梁所在震區及支撐端型式均為 2008 年系統

改版後新加入之欄位，管理機關應定期檢視系統中之橋梁資料，並補齊空白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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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雲林縣『應填未填』欄位統計 

而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GPS 座標誤差過大，建議利用 T-BMS 之移橋

功能，將橋梁頭、尾移動到地圖上正確位置；系統已建立多種翼牆擋土牆型

式可供選擇，不可以『無』帶過；里程樁號部份，若為編號道路須填寫里程，

非編號道路可填入『無』，不應全數填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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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雲林縣『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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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投縣 

南投縣無未填寫欄位。而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南投縣可能誤將最低橋

上淨高當做橋下淨高填寫，其值與最低橋下淨高相近，須重新測量並修正；

橋梁上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需要依實際狀況填寫，不可以『無』帶過；里

程樁號部份，若非編號道路則可填入『無』，部分橋梁有誤差過大情形，建

議重新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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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南投縣『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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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臺南縣 

支撐端型式、橫梁型式、橋梁所在震區及橋面版材質均為 2008 年系統

改版後新加入之欄位，管理機關應定期檢視系統中之橋梁資料，並補齊空白

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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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臺南縣『應填未填』欄位統計 

而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橋梁上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需依實際狀況填

寫，不可均以『不詳』帶過；里程樁號部份，非編號道路可填入『無』；系

統已建立多種翼牆擋土牆型式可供選擇，不可以『無』帶過；GPS 座標誤

差過大，建議利用 T-BMS 之移橋功能，將橋梁頭尾移動到地圖上正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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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臺南縣『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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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屏東縣 

支撐端型式、橫梁型式、橋梁所在震區及橋面版材質均為 2008 年系統

改版後新加入之欄位，管理機關應定期檢視系統中之橋梁資料，並補齊空白

欄位。最高橋墩高度及最低橋上淨高原本在舊系統中已存在，惟管理機關並

未詳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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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0 屏東縣『應填未填』欄位統計 

而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里程樁號若非編號道路，則可填入『無』，部

分橋梁誤差過大，建議重新測量；橋梁上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需依實際狀

況填寫，不可以『無』或空白帶過；橋梁總長及跨距分配均有誤差，應重新

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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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屏東縣『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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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花蓮縣 

防落橋長度及跨距分配應依竣工圖或現場量測結果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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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 花蓮縣『應填未填』欄位統計 

而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跨距分配填寫數字多有錯誤，且部分與總橋孔

數不一致，需重新檢查修正；橋梁上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需依實際狀況填

寫，不可以『無法尋得』帶過；伸縮縫型式需依照現場狀況填寫，亦可參考

系統中提供之說明文件選擇正確之構件型式，不可以『其他』帶過；橋台型

式需以竣工圖或現場判斷為準，重力式與半重力式易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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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花蓮縣『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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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東縣 

支撐端型式、橫梁型式、橋梁所在震區、橋面版材質及橋梁上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均為 2008 年系統改版後新加入之欄位，管理機關應定期檢視系

統中之橋梁資料，並補齊空白欄位。另部分路線原本在舊系統中已存在，惟

管理機關並未詳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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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4 臺東縣『應填未填』欄位統計 

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里程樁號若為編號道路則須填寫里程，非編號道

路可填入『無』，不應全數填入『0』；道路等級及路線若遇有編號道路路線

改變時，應即時上系統更新資料；橋台型式需以竣工圖或現場判斷為準，重

力式與半重力式易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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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5 臺東縣『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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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公路總局 

1. 景美段 

支撐端型式、橫梁型式、橋梁所在震區、橋面版材質及橋梁上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均為 2008 年系統改版後新加入之欄位，管理機關應定期檢視系

統中之橋梁資料，並補齊空白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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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6 景美段『應填未填』欄位統計 

而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GPS 座標誤差過大情形建議利用 T-BMS 之移

橋功能，將橋梁頭尾移動到地圖上正確位置；跨距分配資料須依規定格式填

寫，數量要符合橋孔數，加總後之長度要等於橋梁總長；跨河橋需依系統欄

位說明之定義填寫；橋墩形式之牆式及單柱式應區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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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7 景美段『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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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苗栗段 

支撐端型式、橫梁型式、橋梁所在震區、橋面版材質及橋梁上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均為 2008 年系統改版後新加入之欄位，管理機關應定期檢視系

統中之橋梁資料，並補齊空白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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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8 苗栗段『應填未填』欄位統計 

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橋台型式及翼牆型式屬重力式、半重力式或懸臂

式應依現場狀況填寫；跨距分配資料須依規定格式填寫；GPS 座標誤差過

大情形建議利用 T-BMS 之移橋功能，將橋梁頭尾移動到地圖上正確位置；

橫梁型式之選擇應參照系統說明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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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9 苗栗段『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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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東段 

無未填寫欄位。最高橋墩高度需以竣工圖為準；跨距分配填寫值與現場

量測值有出入；防震設施及竣工月應依現場狀況詳實填寫；橋梁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需要依實際狀況填寫，不可以『無』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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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0 臺東段『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4. 玉里段 

無未填寫欄位。橋基保護工法係屬增設或拆除，須適時更新；防震設施

應依現場狀況詳實填寫；車道數之認定應以道路標線為準；是否有翼牆構造

應依現場狀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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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1 玉里段『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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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斗南段 

支撐端型式、橫梁型式、橋面版材質、橋梁所在震區橋梁上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及鋼構接合型式均為 2008 年系統改版後新加入之欄位，管理機

關應定期檢視系統中之橋梁資料，並補齊空白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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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2 斗南段『應填未填』欄位統計 

在填寫錯誤欄位方面，橋面版投影面積與「橋長×橋寬」差距過大，應

重新計算；最低橋下淨高會隨河床變動，應定期量測；伸縮縫型式需依照現

場狀況填寫，可參考系統中提供之說明文件選擇正確之構件型式；橋梁里程

及跨距值與現場量測有出入，應重新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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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3 斗南段『填寫錯誤』前五名欄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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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檢測資料 

7.2.1 縣政府 

各縣之檢測缺失及改善建議如下表。 

表 7-1 縣政府檢測缺失改善建議 

單位名稱 詳實度 標準差 特殊情況 改善建議 

新竹縣 詳實度 74.17% 標準差 19.51% 無特殊狀況。 

部分樣本橋梁詳

實度偏低，應加

強檢測人員之訓

練。 

苗栗縣 詳實度 87.90% 標準差 7.61% 無特殊狀況。 標準差偏高。 

雲林縣 詳實度 41.36% 標準差 34.27% 

1 座橋梁無任何檢

測紀錄，為重缺

失。 

詳 實 度 相 當 分

散，且明顯有詳

實 度 偏 低 的 情

況，應積極檢討

並 改 善 檢 測 作

業。 

南投縣 詳實度 95.62% 標準差 2.86% 無特殊狀況。 表現相對穩定。 

臺南縣 詳實度 90.90% 標準差 6.97% 無特殊狀況。 表現相對穩定。 

屏東縣 詳實度 79.24% 標準差 6.92% 無特殊狀況。 表現相對穩定。 

花蓮縣 詳實度 80.72% 標準差 8.87% 無特殊狀況。 標準差偏高。 

臺東縣 詳實度 82.53% 標準差 9.20% 無特殊狀況。 標準差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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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公路總局 

公路總局之檢測缺失及改善建議如下表。 

表 7-2 公路總局檢測缺失改善建議 

單位名稱 詳實度 標準差 特殊情況 改善建議 

景美段 詳實度 48.83% 標準差 8.42% 無特殊狀況。 

被抽選出之 10 座樣

本橋梁中，僅 1 座之

詳實度超過 60%，

其餘均未達 60%，

實有積極檢討改善

之必要。 

苗栗段 詳實度 55.17% 標準差 21.15% 無特殊狀況。 

被抽選出 8 座樣本

橋梁，其中 2 座之詳

實度分別為 82.22%

與 78.57%，而其餘

6 座 卻 都 未 達

60%，最低甚至僅

20.92%，實有積極

檢討改善之必要。 

臺東段 詳實度 86.73% 標準差 9.66% 無特殊狀況。 標準差偏高。 

玉里段 詳實度 88.89% 標準差 4.50% 無特殊狀況。 表現相對穩定。 

斗南段 詳實度 83.54% 標準差 7.79% 無特殊狀況。 標準差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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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本次查核與前次查核比較 

前次資料查核是由公路總局協助，以 PDA 手機進行各縣橋梁基本資料及檢

測資料查核，查核結果與本次之比較詳表 7-3。 

表 7-3 本次查核與前次查核結果比較表 
前次 本次 前次 本次 

NO 縣市 
基本資料正確率 橋梁資料詳實度 檢測資料正確率 檢測資料詳實度

1 基隆市 100.00% (非計畫範圍) 100.00% (非計畫範圍) 

2 臺北市 91.24% (非計畫範圍) 73.71% (非計畫範圍) 

3 臺北縣 95.62% (非計畫範圍) 84.78% (非計畫範圍) 

4 桃園縣 99.51% (非計畫範圍) 99.90% (非計畫範圍) 

5 新竹市 100.00% (非計畫範圍) 93.53% (非計畫範圍) 

6 新竹縣 100.00% 89.48% 98.96% 74.17% 

7 苗栗縣 94.72% 87.17% 41.53% 87.90% 

8 臺中市 96.67% (非計畫範圍) 94.38% (非計畫範圍) 

9 臺中縣 95.11% (非計畫範圍) 96.25% (非計畫範圍) 

10 南投縣 97.67% 95.15% 98.26% 95.62% 

11 彰化縣 98.06% (非計畫範圍) 98.75% (非計畫範圍) 

12 雲林縣 98.20% 80.52% 89.34% 41.36% 

13 嘉義市 97.47% (非計畫範圍) 99.33% (非計畫範圍) 

14 嘉義縣 95.40% (非計畫範圍) 91.45% (非計畫範圍) 

15 臺南市 93.58% (非計畫範圍) 87.50% (非計畫範圍) 

16 臺南縣 93.87% 90.55% 44.88% 90.90% 

17 高雄市 98.56% (非計畫範圍) 100.00% (非計畫範圍) 

18 高雄縣 96.60% (非計畫範圍) 89.38% (非計畫範圍) 

19 屏東縣 92.97% 85.71% 77.71% 79.24% 

20 臺東縣 89.15% 78.16% 94.35% 82.53% 

21 花蓮縣 81.13% 91.84% 82.09% 80.72% 

22 宜蘭縣 97.47% (非計畫範圍) 95.57% (非計畫範圍) 

23 澎湖縣 83.33% (非計畫範圍) 100.00% (非計畫範圍) 

  

由於前次是進行全面抽查，礙於公路總局之時間及人力，僅查核部分欄位，

並非如本次進行詳細之調查及全橋檢測，加上時間已相隔近四年，橋梁狀態及

T-BMS 均有所變動，因此前後兩次之查核成果難以進行比對，但可約略看出在

檢測作業上，苗栗縣及臺南縣有大幅進步，而雲林縣則大幅退步。基本資料部分

改變幅度並不大，但因新版系統有增加欄位，因此各縣均略微降低。前次查核之

基本資料欄位及檢測資料欄位如表 7-4 及表 7-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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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前次查核基本資料查核欄位 

欄位名稱 是否計算正確性 欄位名稱 是否計算正確性 

橋梁名稱 是 結構型式 是 

管理機關 是 橋墩形式 是 

所在縣市 是 橋墩材質 是 

所在區鄉 是 主梁型式 是 

道路等級 是 主梁材質 是 

路線 是 舖面材質 是 

里程樁號 是 伸縮縫型式 是 

竣工年 是 支承形式 是 

竣工月 是 使用狀態 是 

跨河橋 是 小於 6m 否 

參考地標 是 多種結構 否 

橋長 是 多種主梁 否 

最大淨寬 是 多種橋墩 否 

總橋孔數 是 多種伸縮縫 否 

總車道數 是 橋梁照片 否 

橋頭 GPS 經度 否 橋尾 GPS 經度 否 

橋頭 GPS 尾度 否 橋尾 GPS 尾度 否 

表 7-5 前次查核檢測資料查核欄位 

橋台近端 D 橋台近端 E 橋台近端 R 

橋台遠端 D 橋台遠端 E 橋台遠端 R 

欄杆 D 欄杆 E 欄杆 R 

A01 基礎 D A01 基礎 E A01 基礎 R 

A01 墩體 D A01 墩體 E A01 墩體 R 

A01 止震塊 D A01 止震塊 E A01 止震塊 R

S01 大梁 D S01 大梁 E S01 大梁 R 

S01 橋面版 D S01 橋面版 E S01 橋面版 R

A02 基礎 D A02 基礎 E A02 基礎 R 

A02 墩體 D A02 墩體 E A02 墩體 R 

A02 止震塊 D A02 止震塊 E A02 止震塊 R

S02 大梁 D S02 大梁 E S02 大梁 R 

S02 橋面版 D S02 橋面版 E S02 橋面版 R

P01 基礎 D P01 基礎 E P01 基礎 R 

P01 墩體 D P01 墩體 E P01 墩體 R 

P01 止震塊 D P01 止震塊 E P01 止震塊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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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小結 

橋梁之基本資料大部分雖不會變動，但仍有部分欄位會隨地形地貌，或構

件維修、更換而必須適時更新資料。另外，絕大部分空白未填之欄位均為 2008

年新版系統所增加，然改版至今已逾 1 年，無論公路總局或各縣政府均應隨系統

改版而逐步將基本資料填寫完成。 

在檢測方面，由於各縣檢測作業方式不一，有進行全縣橋梁清查並檢測者，

亦有針對部分道路，如鄉道橋梁進行檢測，且所委託之檢測顧問公司品質良莠不

齊，造成結果出現極大落差，如南投縣表現優良，但雲林縣卻明顯亟待改善。 

針對公路總局，應加強人員之培訓，並可採隔年委外檢測制度，比較自行

檢測及委外檢測結果之差異，以調整並提升工務段內同仁之檢測水平，亦可舒緩

橋檢工程師業務繁忙之壓力。 

與前期之查核成果比較，由於查核方式、內容計算方式均不同，故其差異

僅可約略參考，無法有詳細之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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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8.1  結論 

本計畫以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南投縣、臺南縣、屏東縣、花蓮縣及臺

東縣等 8 個縣政府暨公路總局景美工務段、苗栗工務段、臺東工務段、玉里工務

段及斗南工務段等 5 個工務段所轄 50 公尺以上正常使用之車行跨河橋梁為對

象，透過「分層隨機抽樣」法抽選出 100 座縣政府所轄橋梁（總橋面板面積為

108,076 平方公尺）及 52 座公路總局所轄橋梁（總橋面板面積為 109,465 平方

公尺），並進一步就該 152 座橋梁登錄於 T-BMS 內之橋梁基本資料與檢測資料

進行現勘查核，查核總面積逾 21 萬平方公尺。  

經實地勘查，並將現勘結果與各機關登錄於 T-BMS 內之基本資料及檢測資

料進行比對後，在基本資料方面，各縣(臺東縣除外)之詳實度均在 80%以上，其

中詳實度最高者為南投縣之 95.15%，最低者為臺東縣之 78.16%；公路總局除

景美段外，各段詳實度均在 80%以上，詳實度最高者為玉里段之 94.39%，最低

者為景美段之 77.76%。在檢測資料方面，縣政府詳實度除新竹縣之 74.17%及

雲林縣之 41.36%較低外，其餘均在 80%以上，最高者為南投縣之 95.62%；公

路總局詳實度呈現兩極化分布，較高者為玉里段之 88.89%、臺東段之 86.73%

及斗南段之 83.54%，較低者則為苗栗段之 51.17%與景美段之 48.83%。 

 

8.2  建議 

1. 基本資料部分 

由於大部分未填之欄位均為 2008 年新版系統所增加，然改版至今已逾

1 年，故建議管理機關應隨系統改版而逐步填寫完成。 

2. 檢測資料部份 

縣政府之檢測作業均委由顧問公司進行，顧問公司品質良莠不齊，造成

檢測結果出現極大落差，故建議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檢測作業及檢測預算

標準，供地方參考，並針對民間橋梁檢測人員舉辦教育訓練，提升檢測

水準。 

在公路總局部份，建議加強人員之培訓，以提升橋梁檢測成效。並建議

採隔年委外檢測制度，以比較自行檢測及委外檢測結果之差異，進而調

整及提升工務段內同仁之檢測水平，並可舒緩橋檢工程師之業務壓力。 

3. 建立查核機制 

無論是委外辦理檢測，或機關自行檢測，都需要有一套查核機制。可由

第三公正單位進行橋梁資料抽查，並會同機關人員實地現勘，檢核基本

資料詳實程度以及檢測評估表是否有誤判、誤填或是遺漏等情況。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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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進行類似計畫時，建議橋梁管理單位會同現地勘查，以確認並了解

查核之結果。針對填寫不完整之情況，可藉由橋梁管理評鑑，全面清查

所轄橋梁之基本資料欄位是否空白、是否如期進行檢測及是否填列建議

維修工法。 

4. 後續相關研究 

本計畫僅抽查 8 個縣政府及公路總局 5 個工務段，後續可再針對本次未

抽查到之縣市及工務段進行查核，配合將來公路養護手冊之修訂及橋梁

目視檢測手冊之修定，會有更加明確之查核範圍及標準，如基本資料照

片之更新、建議維修工法之填寫、檢測照片之拍攝及維修記錄之填寫

等。此部份因目前並未有明文述及應如何辦理，故未納入評分範圍，若

未來公路養護手冊或檢測手冊中有詳細之規定，則可據此要求各機關辦

理，以增進橋梁管理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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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橋梁目視檢測作業及檢測範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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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基本資料查核說明 

以下說明橋梁基本資料表需查核之欄位及查核方式。下表為『臺灣地區橋梁

管理資訊系統』中之橋梁基本資料表，此為橋梁基本資料表主表，其下又分擴建

資料表及逐橋墩、逐橋台及逐橋孔資料表，本計劃僅針對橋梁基本資料表主表進

行查核，其下各表為新版系統時才建置，絕大部分管理單位尚未開始填寫，故不

納入查核範圍。 

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 

橋梁名稱 需查核 橋梁編號  使用狀態 需查核 設施種類 需查核 

管   理   資   料 

  管理機關  需查核 轄下機關   

所在縣市 需查核 所在區鄉 需查核 道路等級 需查核 路線 需查核 

橋頭里程 需查核 橋尾里程 需查核 竣工年月 需查核 最近維修年月  

造價  合約編號  交流/匝道  匝道編號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竣工圖說保存地

點 
 

檢測週期  跨越物體 需查核 改道長度  
年平均每日交通

量 
 

參考地標  

河   川   資   料 

是否為跨河橋 需查核 跨越河川類別  河川管理單位  河川名稱  

河川里程  

上游 500 公尺

構造物 
需查核 

下游 500 公尺

構造物 
需查核 

上游最近水位

站 
 計畫洪水位  計畫河寬  

計畫堤頂高程  設計河床高程  設計橋梁出水高  

幾   何   資   料 

橋梁總長 需查核 A1 進橋版長度  A2 進橋版長度  

最大淨寬 需查核 最小淨寬 需查核 橋版投影面積 需查核 

總車道數 需查核 總橋孔數 需查核 最大跨距 需查核 

跨距分配 需查核 

最高橋墩高度 需查核 最低橋上淨高 需查核 最低橋下淨高 需查核 

橋頭 GPS 經度 需查核 橋頭 GPS 緯度 需查核 橋尾 GPS 經度 需查核 橋尾 GPS 緯度 需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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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資   料 

結構形式 需查核 

支撐端型式 需查核 主梁材質 需查核 主梁型式 需查核 鋼構接合型式 需查核 

橫梁型式 需查核 橋面版材質 需查核 鋪面材質 需查核 伸縮縫型式 需查核 

支承型式 需查核 橋台型式 需查核 橋台基礎型式  
翼牆/擋土牆型

式 
需查核 

橋墩材質 需查核 橋墩型式 需查核 橋墩基礎型式  
橋墩最淺基礎深

度 
 

橋基保護工法 需查核         
橋墩最深基礎深

度  

特 殊 結 構 資 料 

橋塔材質  橋塔型式  主纜索型式  

吊索型式  吊索佈置型式  索面系統型式  索面佈置型式  

拱上結構型式  橋面版位置  拱圈材質  橫桿材質  

吊材材質  立柱材質  鋼纜型式  錨定裝置  

設   計   資   料 

設計活載重  地盤種類  防震設施 需查核 防落橋長度 需查核 

橋梁所在震區 需查核 設計水平地表加速度  設計垂直地表加速度  

建   檔   資   料 

建檔人員  建檔單位  
資料原始紀錄

日期 
 

資料最新修改

日期 
 

備   註 

 

需查核  

需有至少四張照片(橋頭、橋尾、左側、右側)，拍照日期在兩年內

照片標題需查核 

拍照日期需查核 

照片說明 

 
 

此次查核之橋梁包含公路總局之橋梁，在基本資料表中，縣市政府有轄下機



 附 2-3

關一欄，公路總局則為養護工程處及養護工務段兩欄，雖不屬查核欄位，但仍提

出讓大家了解。 

交通部全國橋梁基本資料表 

橋梁名稱 需查核 橋梁編號  使用狀態 需查核 設施種類 需查核 

管   理   資   料 

管理機關 需查核 養護工程處   養護工務段  

所在縣市 需查核 所在區鄉 需查核 道路等級 需查核 路線 需查核 

橋頭里程 需查核 橋尾里程 需查核 竣工年月 需查核 最近維修年月  

造價  合約編號  交流/匝道  匝道編號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竣工圖說保存地

點 
 

檢測週期  跨越物體 需查核 改道長度  
年平均每日交通

量 
 

參考地標  

 

橋梁名稱：以橋頭柱名稱為準，無橋頭柱者以系統資料表為準。 

 

使用狀態： 

使用狀態 

狀態 說明 
車輛正

常通行

部分車

道封閉

全線車

道封閉
限重 限速 施工 已拆除

正常使用 

橋梁正常使用中，車輛可通

行，且無任何施工（包含不影

響行車之施工）。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維修中 

橋梁處於施工維修狀態，無論

是否影響行車，只要處於施工

中便歸為此類。 

均可 均可 均可 均可 均可 是 否 

已停用 
橋梁仍然存在，但已停用，禁

止車輛通行。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已拆除 

橋梁已拆除，無論原址是否重

建，舊橋狀態為已拆除，重建

的橋應新增另一筆基本資料 

- - - - - - 是 

 

設施種類：分為橋梁、箱涵、涵洞。涵洞為鐵路局特有項目，公路橋僅分橋梁、

箱涵，箱涵為一封閉構造物，無橋台、大梁、伸縮縫等構造，可為單孔或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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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橋梁之管轄機關，本計畫中，省道橋梁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縣道橋梁

除臺北縣及雲林縣委由公路總局代養，其餘均為各縣市政府管理，鄉道、農路、

市區道路及村里道路均為各縣市政府管理，各級道路之認定，編號道路(國、省、

縣、鄉道)視該路上之道路編號牌，市區道路為都市計劃區內之道路，其餘為農

路或村里道路。 

 

所在縣市：橋梁所在之縣市，以地圖為準。 

 

所在區鄉：橋梁所在之區鄉，以地圖為準。 

 

道路等級：分為國道、省道、縣道、鄉道、農路、市區道路、村里道路、專用道

路及私人道路，編號道路(國、省、縣、鄉道)視該路上之道路編號牌。 

 

路線：編號道路為道路編號，市區及村里道路等非編號道路為路名。輸入範例，

編號道路如『國道 1號』、『臺 1線』、『臺 3甲線』、『102 線』、『苗 52 線』；非編

號道路如『中正路』、『XX 國家公園園區內道路』。 

    

 

橋頭里程：編號道路上橋梁橋頭之道路里程，輸入方式如 14K+105M，非編號道

路填『無』。 

 

橋尾里程：編號道路上橋梁橋尾之道路里程，輸入方式如 14K+105M，非編號道

路填『無』。 

 

竣工年月：以橋頭柱竣工年月為準，無橋頭柱者以系統資料表為準。 

 

跨越物體：橋梁所跨越之河川、鐵路、道路等之名稱。 

 

是否為跨河橋：跨越河川、溪流者填『是』；其餘如灌溉渠道、排水溝、道路、

鐵路、農田等均填『否』。 

 

上游 500 公尺構造物：跨河橋梁上游 500 公尺內之水工構造物，如橋梁、水管橋、

丁壩、攔砂壩、混凝土頂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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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500 公尺構造物：跨河橋梁下游 500 公尺內之水工構造物，如橋梁、水管橋、

丁壩、攔砂壩、混凝土頂塊等。 

 

橋梁總長：橋梁總長度為主橋之兩端橋台邊緣之距離，而曲橋之橋長應沿橋面版

中心線量測。輸入格式如 126.03，單位為公尺。 

橋梁總長 

橋梁總長為兩

端橋台伸縮縫

之距離，曲橋之

橋長應沿橋面

版中心線量

測。 

若兩端橋台無

伸縮縫，則橋梁

總長為兩端橋

台邊緣之距

離。 

 
 

最大淨寬：橋梁最大淨寬應為橋梁兩側欄杆內側間之最大距離。輸入格式如

24.1，單位為公尺。 

 

最小淨寬：橋梁最小淨寬應為橋梁兩側欄杆內側間之最小距離。輸入格式如

22.1，單位為公尺。 

 

橋版投影面積：橋面版面積應為橋梁兩端橋台以內所包含之橋面版面積。輸入格

式如 1032.15，單位為平方公尺。 

 

總車道數：總車道數應為橋梁主橋所有供汽車使用之快車道、或專供機車使用之

慢車道之總和。 

 

總橋孔數：總橋孔數應為橋梁主橋所有相鄰橋墩形成之橋孔總數。 

 

最大跨距：最大跨距應為橋梁所有相鄰橋墩之中心距離中選擇其最大者。輸入格

式如 51.5，單位為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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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距分配： 

 
里程起始端 里程終點端

x x x y y y y z z

3@x m + 4@ym + 2 @zm

1.敘述方向由里程起始端往里程終點端進行。 
2.”@”表示連續相同跨徑，其前後各緊接一個數字，前者表示連續

相同跨距之數量，為一整數；後者表示此相連續同跨徑之長度，

單位為公尺，其資料格式為#####.##。 
3.不同跨徑長度之間以符號”+”相連。 

 

 

最高橋墩高度：橋墩高度(H)為支承底部即帽梁頂部到基礎版頂部之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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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橋上淨高：鋪面到橋上跨越物之距離。 

 
 

最低橋下淨高：大梁底部到橋下物体之距離(堤防內)。 

 

 

橋頭 GPS 經度：採用 TWD97 或 WGS84 之座標系統，單位為度，若測出來為度分秒

請自行換算為度。1度 60 分，1分 60 秒，如 E：120°44’54.2”換算成度是

120.74838888°。 

 

橋頭 GPS 緯度：採用 TWD97 或 WGS84 之座標系統，單位為度，若測出來為度分秒

請自行換算為度。1度 60 分，1分 60 秒，如 N：23°53’55.3”換算成度是

23.89869444°。 

 

橋尾 GPS 經度：採用 TWD97 或 WGS84 之座標系統，單位為度，若測出來為度分秒

請自行換算為度。1度 60 分，1分 60 秒，如 E：120°44’54.2”換算成度是

120.74838888°。 

 

橋尾 GPS 緯度：採用 TWD97 或 WGS84 之座標系統，單位為度，若測出來為度分秒

請自行換算為度。1度 60 分，1分 60 秒，如 N：23°53’55.3”換算成度是

23.8986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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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形式： 

結構型式 

版橋 

Slab Bridge 

梁式橋 

Beam/Girder 

Bridge 

箱型橋 

Box Girder Bridge 

拱橋 

Arch Bridge 

桁架橋 

Truss Bridge 

懸索橋 

Suspension Bridge 



 附 2-9

斜張橋 

Cable Stayed 

Bridge 

剛架橋 

Frame Bridge 

 

Π橋 

Strut Frame Bridge 

簡支梁 
(此選項待所有單位均修改為正確之結構型式後應移除，因簡支為支撐端型式，版

橋、梁式橋均可能為簡支系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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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端型式： 

支撐端型式 

簡支 

Simply-Supported 
 

連續 

Continuous 
 

懸臂 

Cantilever-Support 
 

剛架式 

Frame 
 

 

 

主梁材質： 

1. 混凝土—內無鋼筋 

2. 鋼筋混凝土—即 RC，內有鋼筋 

3. 預力混凝土—即 PC，有預力鋼腱或預力鋼棒 

4. 鋼構造—鋼構大梁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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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梁型式： 

主梁型式 

I 型梁(混凝土) 

I Beam 

T 型梁(混凝土) 

T Beam 

U 型梁(混凝土) 

U Beam 

版梁(混凝土) 

Slab Beam 

箱型梁(混凝土

或鋼構) 

Box B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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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鋼梁(鋼構) 

Steel Beam 

合成梁 

組合梁/ 

composite beam 

由兩種以上型式或材質之主梁所組成。 

 

桁架梁(鋼構) 

Truss Beam 
結構形式為桁架橋時所選擇之主梁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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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接合型式： 

鋼構接合型式 

焊接 

Welding 

鉚接 

Rivet 

螺旋釘 

Bolt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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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梁型式： 

結構型式 

Ｉ型梁 

 

箱型梁  

矩形梁 

 

桁架梁 

 
 

橋面版材質： 

1. 混凝土—內無鋼筋 

2. 鋼筋混凝土—即 RC，內有鋼筋 

3. 預力混凝土—即 PC，有預力鋼腱或預力鋼棒 

4. 鋼構造—鋼構 

5. 其他 

 

鋪面材質： 

1. 瀝青混凝土(AC) 

2. 混凝土(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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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縮縫型式： 

伸縮縫 

開口縫 

Open Joint 

能目視至橋底 

盲縫式伸縮縫 

Blind Joint 

封閉縫 

Filled Joint 

角鋼伸縮縫 

Angle Steel Joint 

不能目視至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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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縮式填縫 

Compression Seal 

Joint 

- 

帶狀填縫 

Strip Seal Joint 
- 

模縫 

Modular Joint 

齒型 

Finger Plate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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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鈑縫 

覆蓋式鋼鈑伸縮縫/ 

Sliding Plate Joint 

橡膠伸縮縫 

Rubber Expansion 

Joint 

指鈑縫 

鋸齒型鋼鈑伸縮縫/ 

Finger Plate Joint 
- 

GAI-TOP 

GAI TOP JO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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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承型式： 

支承型式 

合成橡膠支承 

Elastomeric 

Bearing 

 

搖滾軸支承 

Roller and Rocker 

Bearing 

 

球式支承 

Spherical 

Bearing 

 

簡易夾合釘式 

Filling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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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承型式 

鈑支承 

Plate Bearing 
 

搖軸支承 

Rocker Bearing 
 

滑鈑支承 

Sliding Plate 

Bearing 

 

鉛心橡膠支承 

Lead Rubber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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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承型式 

滾軸支承 

Roller Bearing 
 

盤式支承 

Pot bearing 
 

固定式支承 

Fixed B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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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台型式： 

橋台形式 

懸臂式 

Cantilever 

Abutment 

 

矮墩式 

Stub Abutment 
 

溢土式 

Buttress Abutment 
 

樁排架式 

Pile Bent Abutment 
 

扶壁式 

Counterfort 

Abu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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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形(空心) 

Box-Type Abutment 
 

重力式 

Gravity Abutment 
 

半重力式 

Semi-Gravity 

Abutment 

 

U 型橋台 

U-type Abutment 
 

直翼型 

Straight-Wing 

Abu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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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塊式 

Stub Abutment 
 

半短塊式 

Semi- Stub 

Abutment 

 

直穿式 

Spill-Through 

Abutment 

 

倚壁式 

Buttress Abutment 
 

實心式 

Solid Abu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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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牆/擋土牆型式： 

1. 懸臂式 

2. 重力式 

3. 加勁土式 

4. 其他 

5. 無 

 

橋墩材質： 

1. 混凝土—內無鋼筋 

2. 鋼筋混凝土—即 RC，內有鋼筋 

3. 預力混凝土—即 PC，有預力鋼腱或預力鋼棒 

4. 鋼構造—鋼構橋墩 

5. 其他 

6. 無—單孔橋梁無橋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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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墩型式： 

橋墩型式 

牆式 

Solid Wall 

單柱式 

T Bent 

多柱式 

Column Bent 

樁排架式 

Pile B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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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式 

Py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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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基保護工法： 

橋基保護工法 

混凝土塊袒護工法  

包墩法  

混凝土塊圍繞法 

 
 

蛇籠工法  

拋石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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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震設施： 

防震設施 

防震拉桿 

混凝土止震塊 

 

 

防落橋長度：防落橋長度(L)應為上部結構梁端起至下部結構頂部邊緣止之長度。輸入格式如

150.08，單位為公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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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梁所在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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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照片：至少須有四張基本資料照片，橋頭、橋尾、左側、右側，拍照日期在兩年內，照

片標題要明確。這部份的檢核結果請另外製表說明查核之各橋照片輸入狀況。查核團隊現勘時仍

需拍攝此四張基本資料照片，以便日後比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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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 期末 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橋梁資料查核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研究機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期中報告第五頁，2.1 節第一

段第二行，應為八縣市。 

謝謝委員指正，文中漏打雲林

縣，正確為八縣。 
同意 

期中報告第五頁文字說明中

提到表 2.1 所有橋梁總數為

555，但表 2.1 橋梁總數為

8937。 

謝謝委員指正，正確橋數為

8937。 
同意 

期中報告第五頁文字說明中

提到表 2.2 所有橋梁總數為

602，但表 2.2 橋梁總數為

3844。 

謝謝委員指正，正確橋數為

3844。 
同意 

教育訓練資料，兩份投影片

CI 值的計算公式不同。 

謝謝委員指正，正確公式為

64
100100

RED
Icij


  

同意 

林

委

員

安

彥 

期中報告 29 頁，朝陽科技大

學已完成 36 座橋梁，與表

6.3 所寫的 38 座不同。 

謝謝委員指正，正確橋數為 38

座。 
同意 

期中報告 3.2 節對於橋梁抽

樣方式之敘述不明確，建議

修正。 

謝謝委員指正，將進行修正。 同意 

總抽樣數 152 座橋，是否會

發生樣本數過小，而代表性

不足之問題？抽樣數多大是

可接受的？ 

公路總局五個工務段抽樣 52

座橋；八個縣共抽樣 100 座

橋，兩者均高於隨機抽樣方法

對樣本最小規模需 30 的要

求，故無代表性不足的問題。

同意 

希望能建立橋梁管理單位的

評估指標，往後毋須逐一現

地抽查，只需要求該指標不

合格的單位進行改善即可。 

資料表填寫之完整性及是否有

定期進行檢測，每年之橋梁評

鑑已囊括，然而資料內容正確

與仍須到現場核對。 

同意 

王

委

員

瑞

麟 

建議彙整工程會有關橋梁新

建、改建等資訊。 

自 95 年開始，已由工程會取

得橋梁相關工程發包資訊，並

提醒橋梁管理機關新增、更新

所轄橋梁資料。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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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橋梁管理系統可以建立

自動抽樣功能，可迅速列出

橋梁管理單位須進行現地抽

查之橋梁清單。 

謝謝委員建議，將與橋梁管理

系統維護團隊進行討論。 
同意 

期末計算出之錯誤率應有對

應之意義，並建立不同錯誤

程度之標準。 

謝謝委員建議。最終之結果已

列於期末報告第六章，第七章

則針對各單位之缺失進一步說

明。 

同意 

於附件加入教育訓練講師之

學經歷。 
謝謝委員建議，遵照辦理。 同意 

橋梁結構型式納入現勘橋梁

篩選的條件，挑選不同型之

橋梁，檢視管理單位資料維

護及檢測之成效。 

本研究最後依運研所指示，採

取分層隨機抽樣，抽選現勘橋

梁。 

同意 

隨機抽樣方式有很多種，應

詳細說明。 

本研究最後依運研所指示，採

用分層隨機抽樣，並以各分組

(縣市別、段別)所屬橋數佔母

體橋數之比例做為各分組抽出

樣本數之基準。 

同意 

查核欄位重新檢討，如設計

水平、垂直地表加速度相當

重要，應予以查核。 

查核欄位之選擇以現場能夠判

斷為主，設計地表加速度需要

設計資料方能得知。 

同意 

期中報告表 3.5、3.6 可增加

橋面版面積總和，能夠明確

看出已達運研所合約要求。 

謝謝委員建議，將進行修正。 同意 

吳

委

員

進

興 

期中報告附件中，檢測子表

所載本段橋長有 0M，或是長

度與前面基本資料不相同之

情況。 

檢測子表中本段橋長一欄，是

橋梁管理系統依據逐跨資料表

之跨距加總而得。但逐跨資料

表並不在本案查核範圍內故其

數值為 0。 

同意 

期中報告中有關橋數統計之

圖表，其統計日期應統一。 

統計日期分為第一次查核案

前、第一次查核案後，以及本

案開始前，為了看出各機關橋

數之增長變化。 

同意 

伸縮縫被瀝青覆蓋，依照橋

型與橋長不同，會有不同 DER

值。 

現勘後之 DER 值會再請專家審

查。 
同意 

希望能提供跨河橋之定義。 
日後將與橋梁管理單位、運研

所共同商議後訂定。 
同意 

何

委

員

鴻

文 

教育訓練講義中，許多構件

的名稱與慣用的稱呼不同(如

壁式橋墩)，且未看到常見之

模組型伸縮縫，建議進行修

正。 

構件名稱取自臺灣地區橋梁管

理資訊系統，模組型伸縮縫於

系統中稱為模縫。構件名稱問

題會於系統維護案工作會議中

提出討論。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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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縮縫之圖示應統一提供頂

視及剖面圖。 

謝謝委員建議，會再進行蒐集

與繪製。 
同意 

教育訓練可連同受查核單位

人員一起受訓。 

謝謝委員建議，後續計畫若有

教育訓練會採納委員建議。 
同意 

期中報告中橋梁列表可列出

橋梁所在路線及里程。 

謝謝委員建議，期末報告將補

列此兩欄位。 
同意 

對於橋下淨高的判定，因自

然環境因素影響，是否列入

錯誤，可進一步進行討論。 

所有欄位之容錯、容許誤差程

度於本案工作會議中將全面檢

討。 

同意 

若往後進行橋梁現勘時，希

望能協同該單位負責人員，

以增加資訊的回饋性 

謝謝建議，目前大多數橋梁均

已檢測完成，剩下需要特殊機

具才能檢測之橋梁，會再聯繫

管理機關人員。 

同意 

新板橋梁管理系統並不會依

基本資料表選擇之結構型

式，自動帶出特殊橋梁檢測

欄位，要至逐跨表單選擇構

件型式才會有對應之檢測

表。 

目前系統之設計是依不同型式

之橋孔提供不同檢測表，特殊

之檢測構件僅特殊段橋跨需要

填寫，對其餘混凝土梁式橋跨

部份為多餘。 

同意 

公

路

總

局

代

表 

公路巡查系統可否與橋梁管

理系統之日常巡查模組連

結，避免二次輸入。 

建議運研所於下一期公路巡查

系統維護案及橋梁管理系統維

護案增加此工作項目。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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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 期末 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訊系統」橋梁資料查核計畫 

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研究機構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

審查意見 

1. 未來進行類似查核計畫

時，建議會同受檢單位一

起進行現勘查核，以利受

檢單位現場提出說明及了

解缺失所在。 

謝謝委員建議，日後若有

機會再次執行類似案件將

會同受檢單位一起進行現

勘查核。 

同意 

2. 期末報告附-31 及附-32

頁之伸縮縫，建議參考台

灣常用之形式。 

謝謝委員建議，已轉由橋

梁管理系統維護團隊處

理。 

同意 

3. 建議將查核詳情函知受檢

單位，俾讓受檢單位瞭解

詳情及填補空白欄位資

料。 

謝謝委員建議，會將查核

成果以光碟方式寄送給受

檢單位。 

同意 

4. 為加強橋梁管理，類似本

次之查核計畫有定期辦理

之必要。 

謝謝委員建議。 同意 

林

委

員

安

彥 

5. 本計畫內公路總局所轄橋

梁數量與其它計畫之統計

數量有落差，其間是否有

誤，請檢討確認。 

公路總局橋數起伏是因縣

道代養與否造成。 
同意 

王

委

員

瑞

麟 

1. 建議針對評分權重進行敏

感度分析，俾得到與事實

較為接近之成果。並建議

研究團隊思考如何將本次

分析結果與評鑑結果結合

(如將原始分數乘以權

重，與實際相符)。 

謝謝委員建議，本次查核

評分項目已精簡，並未設

定權重，未來若有類似之

研究案會再考量評分項目

之權重。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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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研究中，部分橋梁在

挑選後發現屬於特殊狀況

橋梁，故予直接剔除，未

再額外處理，為能真實反

映檢測作業詳實情形，建

議研究團隊思考如何針對

使用狀態變更之橋梁進行

評分，並讓這些特殊橋梁

回到原本之評分機制中。

特殊狀況之橋梁其欄位已

不具參考性，即使與舊有

資料吻合，亦可能是偶發

性巧合，同時部分施工中

或已拆除也無法進行查

核，難以將之併入正確性

及完整性統計計算中。 

同意 

3. 為利各單位進行橋梁查核

作業，建議開發程式自動

抽選橋梁，以避免人為抽

選可能產生之不客觀因

素，並將後續統計方法輸

入程式內，讓相關橋梁管

理單位可以簡易使用，並

求得信心水準等相關資

訊。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可於

橋梁管理系統維護案中處

理。 

同意 

4. 建議研究團隊補充本次研

究使用之人力，俾讓相關

單位參考要作到本次查核

成果所需之人力、時間及

相關資源。 

已於 5.5 結中補充。 同意 

1. 期末報告第 5頁，表 2.1

平均橋面版面積似乎誤植

為「平均橋長」，請檢核

確認。 

謝謝委員，報告已修正。 同意 

2. 期末報告第 11 頁，3.1

節第 1行：「未方便本研

究之執行」乙句有錯字，

請更正。 

謝謝委員，報告已修正。 同意 

3. 期末報告第 15 頁提到公

路總局抽選樣本總數為

52 座橋梁，建議針對抽

選方式詳加說明。 

謝謝委員，報告已補充相

關文字說明。 
同意 

吳

委

員

進

興 

4. 期末報告第 20 頁，橋面

版投影面積總和

(108076.11 平方公尺)與

第 16 頁內文所述之總和

(107464.91 平方公尺)有

出入，請檢核確認。 

謝謝委員，報告已修正。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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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末報告第 61 頁所示之

檢測資料查核標準未曾出

現於期中報告，本標準是

否曾應用於民國 96 年時

之查核計畫？計算標準是

否相同?另表格之標準是

否有需要作修正？請予說

明。 

本報告之檢測資料查核標

準是在本案首次提出。 
同意 

6. 日後評鑑方法是否採表

6.12 之查核標準？建議

可邀集相關橋梁管理單位

再詳細思考訂定統一評分

方法。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橋梁

評鑑會議中可提出討論。 
同意 

7. 建議將維修工法影響評分

的情形納入結論內。 
謝謝委員建議，已適度修

正報告內容。 
同意 

1. 建議於橋梁管理資料系統

內強迫設定必填欄位，而

各必填欄位均填寫完畢

後，才可以儲存資料。 

謝謝委員建議，未來可於

橋梁管理系統維護案中處

理。 

同意 

2. 建議研究團隊將本次檢測

橋梁的 DER 值列出，並提

供公路總局人員參考。 

謝謝委員建議，會將查核

成果以光碟方式寄送給受

檢工務段。 

同意 

3. 伸縮縫建議使用設計圖上

常用之名稱。 
謝謝委員建議，已轉由橋

梁管理系統維護團隊處

理。 

同意 

4. 為避免誤解，建議將最低

橋下淨高與最低橋上淨

高，改成最小橋下淨高與

最小橋上淨高。 

謝謝委員建議，已轉由橋

梁管理系統維護團隊處

理。 

同意 

5. 建議將報告內之「第 X區

工程處」統一調整為「第

X區養護工程處」。 

謝謝委員，報告已修正。 同意 

6. 期末報告第 11 頁有錯

字，請訂正。 
謝謝委員，報告已修正。 同意 

7. 期末報告第 21 頁之公路

總局橋梁查核清單，建議

依公路總局第一、二、

三、四、五區養護工程處

之順序排列，俾便閱讀。

謝謝委員，報告已修正。 同意 

何

委

員

鴻

文 

8. 結論內查核結果之文字部

分，建議再加修飾。 
謝謝委員，報告已修正。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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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 49 項基本資料(應填

未填部分)完整率查核乙

項，建議研究團隊後續能

於橋梁管理資訊系統基本

資料模組內增加「＊」符

號，以提醒工務段屬必填

欄位。另為利機關管考，

建議於同意統計模組內增

加查詢功能，俾供機關了

解基層執行情形；其餘照

片及維修工法工務段填列

情形，亦請於統計模組內

增加查詢功能。 

謝謝委員建議，已轉由橋

梁管理系統維護團隊處

理。 

同意 

2. 有關 D≧2需填入維修工

法及補附照片乙節，本局

工地人員填入較保守，實

際需維修部分工法及照

片，多為 D=3 情形，且均

依本局規定於汛期前、後

報本局列管在案，故該項

條件可否視工地實際需維

修情形，修正為 D≧3時

再辦理。另若 D≧2皆需

拍照存證，則系統是否有

足夠空間儲存、處理。 

謝謝委員建議，已適度修

正報告內容。 
同意 

3. 正確性部分之查核結果，

除反映資料之正確性外，

尚包含維修工法填列及照

片上傳情形，故該部分於

結論時，請分開論述，以

免上級長官及其他單位誤

解本局之橋檢正確性。 

謝謝委員建議，已適度修

正報告內容。 
同意 

公

路

總

局

代

表 

4. 山區型工務段與都會型工

務段是否可因作業之困難

度酌以權重的增減。 

目前僅查核 5 個工務段，

實難進行山區與都會型工

務段權重之探討。 

同意 

1. 建議研究團隊比較兩年前

的研究與本次結果之差

異，若無法比較，則請適

度說明。 

謝謝主辦單位建議，已增

加此部份之說明。 
同意 運

工

組 

2. 近來橋梁之破壞模式常與

下部結構之狀況有關，故

建議研究團隊將橋台基礎

及橋墩基礎之詳實度，獨

立拿出來討論。 

基礎狀況於一般目視檢測

作業中難以判斷，應另案

藉由水下檢測或儀器檢測

進行查核。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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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各橋梁管理單位可能

會持續進行類似計畫，故

建議研究團隊針對未來之

推動方式及其它相關事宜

給予建議。 

謝謝主辦單位建議，報告

中已補充相關文字說明。 
同意 

4. 建議研究團隊思考是否能

對量化後之查核結果(如

詳實度)設定門檻或標

準，俾了解查核結果是否

在可接受範圍內。 

門檻應為變動，如橋梁評

鑑採循序漸進，期望各單

位之詳實度能越高越好。

以本次查核結果，大部分

均可達到或接近 80%，因

此本次查核可以 80%詳實

度為標準。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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